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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气候变化和卫生 

工作计划1 

 
[EB124/11 - 2008 年 11 月 20 日] 

1. 气候系统变暖已成事实，影响到人类健康，这是一个确凿的全球性科学共识。面
对有关证据，世界卫生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在其 WHA61.19 号决议中特别要求总干事
与会员国磋商，编写“一份工作计划，以加强世卫组织对会员国的技术支持，帮助它
们评估和解决气候变化对卫生和卫生系统的影响”。[…] 

2. 工作计划是秘书处的行动框架，考虑了各会员国的气候、文化、社会经济发展、
卫生系统、卫生状况和脆弱性。它是经由一个磋商进程产生的，参考了各区域委员会
的决议和区域行动框架，并进一步纳入了会员国以电子手段提交或在世卫组织各区域
主任提名的 22 个国家2参加的会议上（2008 年 10 月 9-10 日，日内瓦）提出的建议。 

3. 工作计划围绕四个目标组织。它将在目前的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计划的时间框
架内执行。中心焦点是健康面临的环境风险（也即战略目标 8），但若干行动要求将气
候变化考虑纳入其它战略目标，有关这些战略目标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总目标 

4. 工作计划旨在： 

• 支持各国尤其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卫生系统，以加强评
估和监测气候变化带来的卫生脆弱性、风险和影响的能力； 

• 确认保护人类健康，尤其是最脆弱群体健康的战略和行动； 

• 交流知识和良好做法。 

                                                 
1 见 EB124.R5 号决议和文件 EB124/2009/REC/1，第七次会议的摘要记录。 
2 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巴西、中国、哥斯达黎加、丹麦、萨尔瓦多、德国、印度、意大利、约旦、马达加

斯加、马尔代夫、挪威、阿曼、波兰、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萨摩亚、塞尔维亚、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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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行动 

目标 1. 宣传和提高认识 

5. 提高对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健康的认识，以加紧行动，推行公共卫生措施。更好地
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和影响将激励和推动行为变化和对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的社会支持。提高认识将有助于卫生部门的专业人员发挥领导作用，支持采取
迅速和全面的缓解1和适应2战略，增进健康，减少脆弱性。 

行动 

6. 秘书处将采取下列两项行动。 

行动 1.1 开发工具、指南、信息和培训包，以支持提高认识和宣传行动，在国家
和区域各级保护健康不受气候变化影响。 

7. 此项行动将针对不同的人口群体，尤其是卫生专业人员。将与国家当局和非政府
组织合作，制定面向公众，尤其是脆弱群体例如儿童和老人的教育模式。 

行动 1.2 制定和发动全球提高认识和宣传活动，将健康放在国际一级气候变化缓
解和适应议程的中心位置。 

8. 此项活动的目的是确保在定于 2009 年 12 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 15 次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进行的谈判中充分考虑健康问题。活动还旨在澄清公众、
决策者和其他人在执行卫生相关措施以加强适应和减少温室气体方面的作用和必要行
动。在这一方面，将澄清和量化能源生产和运输等领域不同选择的卫生利益。活动将
采用标准方法，还将采用关于多媒体平台的创新性方针。有关的青年团体和非政府组
织将积极参与。 

目标 2.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构建与其它联合国组织和非卫生当局的其它部门的
伙伴关系，以确保保护和增进健康成为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政策的中心 

9. 将在各级寻求伙伴关系。这需要公共卫生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各部门的政策
一致性，影响可有益健康的政策和行动。 

                                                 
1 在本文中，“缓解”系指采取行动，减少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主要是推行有关战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或加强清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2 “适应”系指作出调整，缓和损害，或利用自然或人类系统中的有利机会，应对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变化刺

激因素或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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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10. 秘书处将采取三项行动。 

行动 2.1 参与联合国系统内的有关机制和协调活动。 

11. 将特别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内罗
毕工作规划》。秘书处将努力确保在决策、资源配置和外联活动中充分考虑卫生问题。 

行动 2.2 与其它部门和有关联合国组织一道发挥世卫组织的主导作用。 

12. 生产专门工具和信息材料，以澄清不同发展选择（例如在运输和能源部门）对增
进和保护健康的影响，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与其它部门的相互作用。与其它部门的联
合项目（例如农业和紧急情况管理）将解决部门间合作的需要，提高适应对策的效率。 

行动 2.3 向卫生部门提供信息、工具和咨询意见，推动它积极参与国家、区域和
国际机制。 

13. 卫生代表需要确保国家委员会、国家适应行动规划以及区域和国际适应和缓解战
略适当纳入健康考虑。秘书处将向会员国提供信息和数据以及咨询工具，以支持在国
家一级编写必要的文件，促进获得资源，并从战略角度将健康问题纳入目前和今后的
国家和国际政策。 

目标 3. 促进和支持生成科学证据 

14. 我们的知识有一些重大欠缺，尤其是关于气候相关风险的目前和今后影响、人口
的脆弱性程度、脆弱群体的特点、监督和警告类型以及紧急情况管理制度、监督和评
估行动标准的最佳指标，以及不同适应和缓解政策对增进和保护健康的相对效力。 

行动 

15. 秘书处将采取七项行动。 

行动 3.1 评估可归因于气候变化的疾病负担，并预测在采用现行和新的方针情况
下今后一些年的疾病负担。 

16. 秘书处将与其它有关科学机构密切合作，修订早期的估计数字，并纳入在以往的
计算中未曾考虑的新的间接结果。将修订和加强在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便利推广有
关结果的现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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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3.2 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审查和制定对如何评估气候变化相关健康影响
方面脆弱性的方法和方针。 

17. 脆弱性评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伴随某些不确定性而来的目前和今后的健康风险。
它们还有助于确定有哪些干预手段可减轻对气候敏感的健康决定因素的压力，增加人
口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加强防范和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 

行动 3.3 建立会员国中现行健康保护战略的交流中心，广泛传播信息。评估相对
效率，包括成本效益。 

18. 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推行或规划战略和行动。需要记录和传播这些事态发展，分
享和评估其效益。 

行动 3.4 支持和监测研究工作，以增进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和管理这些
风险的最有效干预手段的卫生知识。 

19. 世卫组织与主要研究人员、联合国系统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捐助者进行了正式磋
商，在 WHA61.19 号决议载明的主题下确定了今后研究的重点领域。它将与以上各方
面和其它有关伙伴合作，建立必要的筹资和协调机制，消除确认的知识欠缺，建立必
要的研究能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行动 3.5 评估适应和缓解政策在其它部门的卫生影响，确定有促进卫生潜力的最
有效行动。 

20. 其它部门，例如能源、农业和运输部门的选择，对人类健康有直接影响。澄清缓
解和适应决定在这些部门的卫生影响，开发在区域、国家和当地各级评估此类影响的
工具将有助实现健康利益，避免健康风险。 

行动 3.6 确认和制定监督系统内监测气候变化相关健康后果的指标。 

21. 将审查现有监督系统，以确定有哪些指标可用于确认和评估气候相关健康风险和
行动的有效性。将视需要提出新的指标。 

行动 3.7 与其它有关科学组织一道，对气候变化在不同的适应和缓解行为或不行
为情况下的健康影响带来的经济成本进行全面的国际评估。向会员国提供在国家一级
进行此类评估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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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第四份评估报告（2001 年）和气候变化经济学斯特恩审
查（2006 年）澄清了气候变化对整个社会和具体经济部门的经济影响。对健康影响的
类似评估将有助于制定政策，加强采取适当行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主张。 

目标 4. 加强卫生系统，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健康威胁，包括与极端天气事件和海平
面上升有关的紧急情况 

23. 卫生系统保护人口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行动需要包括正式卫生部门中的公共卫
生干预措施，例如控制被忽略的热带疾病和提供初级卫生保健，以及采取行动改善卫
生方面的环境和社会决定因素，包括获得洁净水和卫生设施和增加妇女的福利等等。
一个共同的主题显然是确保公平和优先关注保护特定弱势群体的卫生安全。 

24. 此外，特别需要控制和减少健康风险，并加强对严重紧急情况和气候变异和变化
可能加剧的其它危机的健康影响的协调一致的防范和应对。 

行动 

25. 秘书处将采取六项行动。 

行动 4.1 提供技术支持，以建立能力，评估和监测对气候变化相关健康风险的脆
弱性。 

26. 秘书处将与各国合作，发展对危险、脆弱性、风险和能力的国家评估能力，其中
应特别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合作。这将包括培训使用在有关的不
同技术领域制定的特定工具。 

行动 4.2 宣传加强初级卫生保健（包括初级预防）服务，支持当地社区适应气候
相关健康风险的能力。 

27.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挑战，许多对策都将需要初级卫生保健，包括初级预防、
在病媒管理等领域的干预措施、环境卫生保护和疾病监督。 

行动 4.3 动员和指导对立即加强和资助国家一级公共卫生系统的国际支持。 

28. 秘书处将支持会员国的卫生部门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相关机制，以获得必要的财政
和政治支持，实施对气候变化的有效的卫生适应对策。发展卫生基础设施必须考虑到
气候变化风险，以确保此类设施的安全和在紧急情况中的运作。 

行动 4.4 支持制定、执行和评估需要卫生系统行动的区域和国家缓解和适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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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秘书处将与各国一道，在卫生部门负有特定责任的领域和其行动将对卫生和卫生
部门资源产生影响的其它部门制定和评估行动计划。将大力强调需要在现有卫生规划
中纳入气候变化问题，提高减少灾害风险、紧急情况防范和应对能力，以应付日益加
剧的紧急情况风险。此外，将向希望减少本国卫生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会员国提供支
持。 

行动 4.5 支持发展与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异的健康后果有关的早期预警系统并实现
其标准化。 

30. 一些国家利用预警系统向公众通报如何防范和应对伴随天气事件而来的健康风
险。世卫组织将与其它行动者例如气象部门合作，参与经验交流、标准化和更广泛执
行有效战略等项工作。 

行动 4.6 制定适当的评估办法和进行试点研究，支持评估为减少极端事件对健康
的影响而采取的卫生紧急情况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31. 秘书处将支持更全面地评估警报的准确性，以及社会、预防和临床对策对保护弱
势群体健康的有效性。气候变化对健康的效应，可能影响水和粮食安全的干旱和海平
面上升带来的长期风险，资源竞争以及因人道主义需要而进行的人口迁移，都应纳入
有适当评估办法的早期预警系统。 

执行 

32. 将开展本工作计划所述活动，以通过世卫组织的各级网络，并通过有效利用有关
的世卫组织合作中心以及其它有关机构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专门知识向各
国提供支持。在必要时，将指定新的世卫组织合作中心，支持在一些地理区域和特定
问题上的执行工作。将加强与国家和国际杰出的科研中心的合作，尤其是重视与健康
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将通过《世卫组织 2008-2013 年
中期战略计划》和每一有关双年度的规划预算中列入的机制和指标开展监测和评估工
作。据估计，尽管活动大量增加，2008-2009 年和 2010-2011 双年度的预算将可以满足
需要。然而，2012-213 年双年度的规划预算应根据本双年度和下一个双年度制定的行
动，以及会员国对合作和支持的要求重新予以评估。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33. [本段请执行委员会就工作计划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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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1 

总干事的报告 

[EB124/22 - 2008 年 12 月 18 日] 

1. 在 2007 年 1 月第 120 届执委会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审议了关于修订《财务条例》

和《财务细则》的报告2。这份由总干事提交的报告表明，秘书处已开始从事一项具有

深远意义的努力，使基本业务系统现代化，以支持本组织承诺的以成果为基础的管理

框架。作为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也依据联合国系统的类似倡议，卫生大会以

WHA60.9 号决议认可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 

2. 在《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授权的范围内，世卫组织已经逐步采用了很多单个标

准，并致力于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对《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全面实施。对《国际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全面实施要求对«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均作出修订。拟议修

订条款请参见附录 13和 2。 

《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 

3. 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及其它相关改革对本组织有重大意义。《财务条例》

和《财务细则》拟议修订款的影响汇总如下： 

• 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后，世卫组织将承诺遵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

准则《的全部条款，否则将可能因为与本准则不符获得“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要求根据应计制会计制度准备年度财务报表，但会

为采用双年度预算的组织作出调整（《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 1 号第 66

段，第 24 号第 38 段）。 

                                                 
1 见 EB124.R10 号决议。 
2 文件 EB120/21 和 EB120/21Corr.1。 
3 附录１所载案文是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的建议案文（见文件 EB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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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的财务报表包括： 

– 财务状况报表（资产负债表） 

– 财务业绩报表（损益表） 

– 资产净值/产权变化表 

– 现金流量表 

– 报告期内预算额度与实际花费的对比 

– 附注，包括对重要会计政策的汇总。 

…1 

• 根据应计制，支出的确认以交付为原则，这相对于过去的以承付款/承诺为原
则是很大的改进。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时，支出/预算实施的数字将反映已经
交付（完成）的承诺，未交付的承诺将在下一年度交付后才能被确认为支出。
与此对应的是对«财务条例»第 4.2 条的拟议修订。 

• 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下，应根据应计制准备年度帐务，而现在使用的
是基于收付实现制的双年度预算。预算方案将包括世卫组织控制下所有规划活
动的全部有效预算，而其中的一部分将从评定会费中拨款支持。 

…1 

4. 根据建议，拟议变化应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根据在联合国系统内采用《国
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应做的准备，届时将完成对《财务条例》的全部修订2。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5. [本段载有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草案，作为 EB124.R10 号决议。] 

                                                 
1 在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讨论后未予实施；见文件 EB124/2009/REC/2，第十一次会议摘要记录，第二节。 
2 目前由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所颁布的全部会计准则见文件 EB124/22，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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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财务条例》建议修订文本 

现行文本（2008 年 1 月 1 日） 建议修订文本 

第一条 — 适用范围和授权 

1.1 本条例适用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财务管
理。 

[不变] 

  

1.2 总干事负责按照本条例确保本组织的
有效财务管理。 [不变] 

1.3 为本条例的有效实施，总干事可在不
损害第 1.2 条的情况下将其视为需要的权
力授予本组织的其他官员。 

1.3 为本条例的有效实施，总干事可在不
损害第 1.2 条的情况下将其视为需要的权
力和相关责任授予本组织的其他官员。 

  

1.4 为本条例的实施，总干事应制定《财
务细则》，包括有关指导原则和限制，以确
保有效财务管理、厉行节约和保护本组织
资产。 

[不变] 

第二条 — 财务期 

2.1 财务期是从偶数年份开始的两个相继
历年。 

2.1 规划预算的财务期是从偶数年份开始
的两个相继历年。 

第三条 — 预算 

3.1 《组织法》第 55 条所提及的财务期概
算（以下称为“预算方案”）由总干事编制。

3.1 《组织法》第 55 条所提及的财务期概
算（以下称为“预算方案”）由总干事编制。
预算方案将以美元表示。 

3.1 之二   总干事还可以提出对资本支出
的单独估算。 

3.2 预算方案包括有关财务期的总收入和
总支出，用美元计算。 

3.2 预算方案包括有关财务期的总收入和
总支出，用美元计算。 

3.3 预算方案分为编、款、项，并附有卫
生大会可能要求的或以卫生大会名义要求
的资料、附件和解释性说明，以及总干事
认为需要的或有用的其它附件或说明。 

3.2  预算方案分为编、款、项，并附有卫
生大会可能要求的或以卫生大会名义要求
的资料、附件和解释性说明，以及总干事
认为需要的或有用的其它附件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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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总干事应在卫生大会例会开幕至少 12
个星期以前并在执行委员会对其审议的应
届会议开幕前，提交预算方案。同时，总
干事应将该方案送交各会员国（包括准会
员）。 

3.3  总干事应在卫生大会例会开幕至少 12
个星期以前并在执行委员会对其审议的应
届会议开幕前，提交预算方案。同时，总
干事应将该方案送交各会员国（包括准会
员）。 

3.5 执行委员会应将该方案连同其可能就
此提出的任何建议一并提交卫生大会审
议。 

3.4 执行委员会应将该方案连同其可能就
此提出的任何建议一并提交卫生大会审
议。 

3.6 下一财务期的预算在预算方案相关双
年度的前一年经由卫生大会相应的主要委
员会审议并就此提出报告后，由卫生大会
批准。 

3.5 下一财务期的预算在预算方案相关双
年度的前一年经由卫生大会相应的主要委
员会审议并就此提出报告后，由卫生大会
批准。 

3.7 在向卫生大会提交预算方案及其建议
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期间，如总干事获悉由
于情况发展表明在应届卫生大会前可能需
要更改方案时，应向执行委员会提出报告，
供其考虑在提交给卫生大会的建议中列入
相应条款。 

3.6 在向卫生大会提交预算方案及其建议
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期间，如总干事获悉由
于情况发展表明在应届卫生大会前可能需
要更改方案时，应向执行委员会提出报告，
供其考虑在提交给卫生大会的建议中列入
相应条款。 

3.8 在审议预算方案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后
或在执行委员会提出任何建议后，如情况
发展可能需要或总干事认为可取时更改预
算方案，总干事应就此向卫生大会报告。 

3.7 在审议预算方案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后
或在执行委员会提出任何建议后，如情况
发展可能需要或总干事认为可取时更改预
算方案，总干事应就此向卫生大会报告。 

3.9 凡需要增加卫生大会业已批准的拨款
时，总干事可向执委会提出追加方案。所
述方案的提出应符合应届财务期预算方案
的格式和程序。 

3.8 凡需要增加卫生大会业已批准的拨款
时，总干事可向执委会提出追加方案。所
述方案的提出应符合应届财务期预算方案
的格式和程序。 

第四条 — 正常预算拨款 

  

4.1 拨款一经卫生大会批准，即赋予总干事
有权按批准的拨款用途及数额，承担合同
义务及支付用款。 

[不变] 



 附 件 2 41 
 
 
 

 

现行文本（2008 年 1 月 1 日） 建议修订文本 

4.2 对相应财务期内的承付，应备有拨款。
总干事有权在本财务期拨款内承付该财务
期内已商定的物资和服务费用，并且这些
物资和服务按合同是准备在该财务期提
供。 

4.2 对相应财务期内的承付承诺，应备有
拨款，以便用于在本财务期内或下一年内
支付。总干事有权在本财务期拨款内承付
该财务期内已商定的物资和服务费用，并
且这些物资和服务按合同是准备在该财务
期提供。 

4.3 事先经执行委员会或其可能授予相应
权力的任何委员会同意，总干事有权在各
拨款项之间进行转拨。如果执行委员会或
其可能授予相应权力的任何委员会不在开
会，事先经执行委员会或此类委员会多数
成员书面同意，总干事有权在各拨款项之
间进行转拨。总干事应向执行委员会下届
会议报告这些转拨。 

 

 

[不变] 

  

4.4 在批准预算方案的同时，卫生大会应确
定一项汇率补贴措施，规定可用以弥补外
汇损失的最高水平。该补贴措施的目的应
是使有可能保持预算水平，以便不管各种
货币对美元的联合国正式汇率的任何波动
影响如何，经卫生大会批准、由预算所反
映的所有活动可予执行。双年度期间的任
何未使用款项应记入杂项收入的贷方。 

4.4 在批准预算方案的同时，卫生大会应
确定一项汇率补贴措施，规定可用以弥补
外汇损失的最高水平。该补贴措施的目的
应是使有可能保持预算水平，以便不管各
种货币对美元的联合国正式汇率的任何波
动影响如何，经卫生大会批准、由预算所
反映的所有活动可予执行。双年度期间的
任何未使用款项应记入杂项收入的贷方。 

4.5 有关本财务期正常预算的拨款可继续
至下一财务期使用，以便支付在一财务期
结束之前作出的并在下一年结束之前履行
的法律承诺中提供的所有物资和服务。 

4.5 有关本财务期正常预算的拨款可继续
至下一财务期使用，以便支付在一财务期
结束之前作出的并在下一年结束之前履行
的法律承诺中提供的所有物资和服务。 

4.6 在财务期结束时，拨款的任何未承付结

余都应贷入杂项收入。 
4.6 在财务期结束时，拨款的任何未承付结余

都应贷入杂项收入。 

4.7 在财务期结束时，按合同应在随后一个财

务期提供的物资和服务方面对本组织存在的任

何要求应确立为对随后有关的财务期确定拨款

的承付并应作为财务报表的注释予以公布。 

4.7 在财务期结束时，按合同应在随后一个财

务期提供的物资和服务方面对本组织存在的任

何要求应确立为对随后有关的财务期确定拨款

的承付并应作为财务报表的注释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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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 正常预算资金的提供  

5.1 拨款由会员国按卫生大会确定的会费
比额交纳的评定会费及杂项收入提供。 

5.1 拨款由会员国按卫生大会确定的会费
比额交纳的评定会费及杂项收入任何可用
盈余正常预算的预计利息收入、上期收到
的欠款和划归正常预算的任何其它收入提
供。 

5.2 由会员国会费提供的数额应在调整卫
生大会拨款总额后计算，以反映由杂项收
入提供资金的那部分正常预算。 

5.2 由会员国会费提供的数额应在调整卫
生大会拨款总额后计算，以反映由杂项收
入任何可用盈余以上 5.1 条所列的资金来
源提供资金的那部分正常预算。 

5.3 如果作为杂项收入获得的数额超过在
正常预算方案下卫生大会批准的数额，任
何这类盈余应贷入下一财务期杂项收入，
并应按照该财务期批准的预算应用。 

5.3 如果作为杂项收入获得的数额超过在
正常预算方案下卫生大会批准的数额，任
何这类盈余应贷入下一财务期杂项收入，
并应按照该财务期批准的预算应用。 

5.4 如果作为杂项收入获得的数额少于在
正常预算方案下卫生大会批准的数额，总
干事应审查正常预算实施计划，以便作出
可能必要的任何调整。 

5.4 如果作为杂项收入获得的数额少于在
正常预算方案下卫生大会批准的数额，总
干事应审查正常预算实施计划，以便作出
可能必要的任何调整。 

5.3 如果总拨款少于在正常预算方案下卫
生大会批准的数额，总干事应审查正常预
算实施计划，以便作出可能必要的任何调
整。 

第六条 — 评定会费  

  

6.1 以会费比额为基础的会员国评定会费，
应分为两份相等的年度付款。在财务期的
第一年，卫生大会可决定修改财务期第二
年实行的会费比额。 

 

[不变] 

6.2 卫生大会通过预算后，总干事应通知各
会员国在财务期内各自应承担的会费并要
求它们交纳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年度会费。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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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如卫生大会决定修订财务期第二年施
行的会费比额，或调整用会员国会费支付
的拨款数额时，总干事应通知各会员国其
会费的修订数额，要求它们交付经修订的
第二年的年度会费。 

 

[不变] 

6.4 年度会费应在会费有关年度的 1 月 1
日以前全部交清。 

[不变] 

6.5 如会费的未交部分迟于下一年度的 1
月 1 日，作拖欠一年论。 

[不变] 

6.6 会费按美元评定，用美元、欧元或瑞
士法郎交付，或用总干事确定的其它一种
或多种货币交付。 

[不变] 

6.7 总干事接受不可自由兑换的任何货币
应由总干事每年在个案基础上明确批准。
这类批准应包括总干事认为保护世界卫生
组织所必要的任何条款和条件。 

 

[不变] 

6.8 各会员国的付款和/或杂项收入中的应
得款额记入其帐户，并首先用以抵付最早
的欠额。 

6.8 各会员国的付款和/或杂项收入中的应
得款额记入其帐户，并首先用以抵付最早
的欠额。 

6.9 用美元以外的货币付款应按世界卫生
组织收到日期采用的联合国汇率贷入会员
国帐号。 

[不变] 

6.10 总干事应向卫生大会例会提交一份
会费征收情况的报告。 

[不变] 

6.11 新会员国在它成为会员国的应届财
务期内，即应按卫生大会确定的比额交纳
会费。这些未编入预算的会费在收到后应
贷入杂项收入。 

6.11 新会员国在它成为会员国的应届财
务期内，即应按卫生大会确定的比额交纳
会费。这些未编入预算的会费在收到后应
贷入杂项收入。这些会费将计入应缴纳此
会费的那一年的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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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 周转金和内部借支  

7.1 在收到评定会费前，正常预算的实施
可由作为卫生大会批准的正常预算一部分
而建立的周转金和其后通过向本组织除信
托基金外可动用的现金储备金内部借支提
供资金。 

 

[不变] 

7.2 周转金水平应以预测的资金需要并考
虑到预计收入和支出为基础。总干事为改
变以前批准的周转金水平而可能向卫生大
会提出的任何建议应附有证明有必要作出
改变的说明。 

 

[不变] 

7.3 第 7.1 条下借支的任何偿还款应由征
收的评定会费欠额提供，并首先用以偿还
内部借支款欠额，其次偿还从周转金借支
的任何欠额。 

 
[不变] 

第八条 — 杂项收入和其它收入 第八条—杂项收入和其它收入 收入：其它
来源 

8.1 杂项收入应按照第五条应用并包括下
列方面： 

(1) 按照第 4.6 条拨款内任何未承付结余；

(2) 任何利息收入或正常预算内盈余偿债
能力的投资收入； 

(3) 原始支出有关的财务期结束后收到的
任何支出偿还款或回扣金； 

(4) 任何不需要更换保险项目或以其它方
式赔偿损失的保险索赔收入； 

(5) 在扣减任何有关资产购置或改进的所
有成本后销售固定资产产生的净收入； 

(6) 施行汇率补贴措施，或应用联合国正式

8.1 杂项收入应按照第五条应用并包括下
列方面： 

(1) 按照第 4.6 条拨款内任何未承付结余；

(2) 任何利息收入或正常预算内盈余偿债
能力的投资收入； 

(3) 原始支出有关的财务期结束后收到的
任何支出偿还款或回扣金； 

(4) 任何不需要更换保险项目或以其它方
式赔偿损失的保险索赔收入； 

(5) 在扣减任何有关资产购置或改进的所
有成本后销售固定资产产生的净收入； 

(6) 施行汇率补贴措施，或应用联合国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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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或为会计目的重新评价本组织的资
产和负债可能产生的任何净损益； 

(7) 按照第 7.3 条不需要用以偿还周转金借
支款或内部借支款的会员国应交会费欠额
的任何付款； 

(8) 在本《条例》中未以其它方式具体提及
的任何收入。 

汇率，或为会计目的重新评价本组织的资
产和负债可能产生的任何净损益； 

(7) 按照第 7.3 条不需要用以偿还周转金借
支款或内部借支款的会员国应交会费欠额
的任何付款； 

(8) 在本《条例》中未以其它方式具体提及
的任何收入。 

8.1 根据《组织法》第 57 条，总干事有权
接受现金或实物赠与，只要他或她确定这
些捐赠可由本组织利用，并且所附条件与
本组织的宗旨和政策相一致。 

8.2 总干事有权根据卫生大会任何适用的
决 议 就 预 算 外 捐 款 征 收 费 用 。 根 据 第
11.3(2)条，这一费用，连同预算外捐款的利
息收入或投资收入，应用以补偿本组织在
产生和管理预算外资源方面所发生的全部
或部分间接费用。实施预算外资源资助规
划的所有直接费用应向有关预算外捐款收
取。 

8.2 总干事有权根据卫生大会任何适用的
决 议 就 预 算 外 捐 款 征 收 费 用 。 根 据 第
11.3(2)条，这一费用，连同预算外预算外捐
款的利息收入或投资收入，应记入服务费
用特别帐户的贷方，并用以补偿本组织在
产生和管理预算外这些资源方面所发生的
全部或部分间接费用。实施预算外资源资
助预算外资源资助规划的所有直接费用应
向有关预算外捐款预算收取。 

8.3 在发生原始支出或提供服务和设施的
双年度期间从第三方收到的任何支出偿还
款或对所提供服务和设施的补偿款应记入
贷方以抵付该项支出。 

8.3 在发生原始支出或提供服务和设施的
双年度期间从第三方收到的任何支出偿还
款或对所提供服务和设施的补偿款应记入
贷方以抵付该项支出。 

8.4 由本组织持有的保险契约收到的任何
付款应记入贷方，用以减少保险负担支付
的损失。 

8.4 由本组织持有的保险契约收到的任
何付款应记入贷方，用以减少保险负担支
付的损失。 

8.5 根据《组织法》第 57 条，总干事有权
接受现金或实物赠与，只要他或她确定这
些捐赠可由本组织利用，并且所附条件与
本组织的宗旨和政策相一致。 

 

[改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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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 基金  

9.1 应设立基金，以使本组织能记录收入
和支出。这些基金应包括所有收入来源：
正常预算，预算外资源，信托基金，以及
可能适宜的任何其它收入来源。 

 

[不变] 

9.2 对从预算外捐款的捐赠者收到的款额
和对任何信托基金均应设立帐号，以便可
对有关收入和支出进行记录和报告。 

[不变] 

9.3 必要时应设立其它帐号，作为储备金
或满足本组织行政管理的需要，包括资本
支出。 

[不变] 

9.4 总干事得建立周转基金，以便可在自
筹资金的基础上开展活动。这些帐号的用
途，包括详细收入来源和由这些基金承担
的支出以及财务期结束时任何盈余结余的
分配，均应向卫生大会报告。 

 

[不变] 

9.5 在第 9.3 和 9.4 条下设立的任何帐号，
其目的应予明确规定，并受制于《财务条
例》和按第 12.1 条由总干事制定的《财务
细则》、审慎财务管理及与相应主管部门商
定的任何特定条件。 

 

[不变] 

  
第十条 — 资金的保管 第十条 — 资金 现金及现金等值物的保管 

10.1 总干事应指定一家或数家银行或金
融机构存放本组织保管的资金。 

10.1 总干事应指定一家或数家银行或金融
机构存放本组织保管的资金现金及现金等
值物。 

10.2 总干事得指定本组织为管理其保管
的资金拟可任命的任何投资（或资产）经
理人员和/或保管人。 

10.2 总干事得指定本组织为管理其保管的
资金现金及现金等值物拟可任命的任何投
资（或资产）经理人员和/或保管人。 

第十一条 — 基金的投资 第十一条 — 基金 现金及现金等值物的
投资 

11.1 可将暂时不用的任何资金进行投资，
只要有利于产生收益，则可集中使用。 

11.1 可将暂时不用的任何资金现金进行投
资，只要有利于产生收益，则可集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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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除有关该基金或帐号的条例、章程或
决议另有规定者外，投资所得的收入，均
应记入派生投资款的该基金或帐号的贷
方。 

11.2 除有关该某个特定基金或帐号的条
例、章程或决议另有规定者外，投资所得
的收入，均应作为收入记入派生投资款的
该基金或帐号本条例 8.2 中服务费用特别
帐户的贷方。 

11.3⑴ 根据第 8.1 条，由正常预算资源产
生的收入应贷入杂项收入。 

(2) 由预算外资源产生的收入可用于补偿
与预算外资源有关的间接费用 

11.3⑴ 根据第 8.1 条，由正常预算资源产
生的收入应贷入杂项收入。根据本条例第
5.1 条，由正常预算资源产生的收入将供卫
生大会拨款之用。 

(2) 由预算外资源产生的收入可用于补偿
与预算外资源有关的间接费用 

11.4 应按照最佳行业规范制定投资政策
和准则，并对保护本组织的资本和收益需
要给予应有的注意。 

11.3  应按照最佳行业规范制定投资政策
和准则，并对保护本组织的资本和收益需
要给予应有的注意。 

第十二条 — 内部监督  

12.1 总干事应： 

(1) 制订经营政策与程序，以确保有效地
管理财务，厉行节约并保护本组织的资产。

(2) 指定可以本组织名义接收资金、承付
和支付款项的官员。 

(3) 维持有效内部监督结构以确保实现业
务的既定宗旨和目标；经济有效地利用资
源；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性；遵守政策、
计划、程序、规章和条例；以及保护资产。

(4) 维持内部审计职能，负责审查、评价
和监测本组织总体内部监督制度的适当性
和有效性。为此目的，对本组织内所有系
统、程序、业务、职能和活动均须进行这
种审查、评价和监测。 

 

 

 

 

 

[不变] 

第十三条 — 帐务及财务报告 第十三条 — 帐务及财务报告 报表 

13.1 总干事应建立必要的会计帐目，并且
只要在本条例和总干事制定的《财务细则》
中未有另外规定，应以与联合国系统会计
标准相一致的方式保存这些帐目。 

13.1 总干事应建立必要的会计帐目，并且
只要在本条例和总干事制定的《财务细则》
中未有另外规定，应以与联合国系统会计
标准相一致的方式根据《国际公共部门会
计准则》的要求保存这些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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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应为每届财务期编制期终财务报告，
并在每届财务期第一年年末编制中期财务
报告。这些财务报告应以符合第 13.1 条提
及的标准并以这些标准确定的格式，连同
表明本组织当前财政状况的其它必要资料
一并提供。 

13.2 应为每届财务期编制期终财务报告，
并在每届财务期第一年年末编制中期财务
报告。这些财务报告应以符合第 13.1 条提
及的标准并以这些标准确定的格式，根据«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要求，应准备年度
财务报表，以及表明本组织当前财政状况
的其它必要资料。 

13.3 财务报告应以美元计算。但会计记录
可用总干事认为必要的一种或数种货币记
载。 

13.3 财务报告报表应以美元计算。但会计
记录可用总干事认为必要的一种或数种货
币记载。 

13.4 财务报告应在有关财务期结束后第
一年的 3 月 31 日前提交外审计员。 

13.4 财务报告报表应在有关财务期年度
结束后第一年的 3 月 31 日前提交外审计
员。 

13.5 总干事可支付其认为符合本组织利
益的捐赠，上述支付说明应连同期终决算
一并列入。 

13.6 总干事经充分调查后，有权对除欠交
会费外的任何资产的损失，予以销帐。上
述损失的销帐说明，应连同期终决算一并
列入。 

[不变] 

 

[不变] 

第十四条  — 外审计  

14.1 外审计员应按卫生大会既定办法任
命。外审计员须是会员国政府的审计长（或
具同等职衔或地位的官员）。外审计员的撤
换只能由大会决定。 

 

[不变] 

14.2 除卫生大会另有专门指示外，外审计
员应按公认的通用审计标准及本条例所附
职权范围补充条款进行各项审计。 

[不变] 

14.3 外审计员可对财务手续、会计制度、
内部财务控制及本组织总的行政管理效率
提出意见。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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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外审计员应是完全独立的，仅对审计
工作负责。 

14.4 外审计员应是完全独立的，仅对审计
工作负责，除非如本条例 14.7 中所述，进
行局部或专项审查时。 

14.5 卫生大会可要求外审计员进行专题
审核，并专项报告其结果。 

[不变] 

14.6 总干事应向外审计员提供开展审计
所需的方便。 

[不变] 

14.7 为进行局部或专项审查，或为了节约
审计费用，外审计员可聘请任何国家审计
长（或具同等职衔者）、或有名望的商业审
计师、或外审计员认为技术合格的其他人
士和公司进行审计。 

 

[不变] 

14.8 外审计员应就总干事按第 13 条编制
的双年度财务报告提出审计报告。报告应
包括他/她/他们按第 14.3 条和职权范围补
充条款认为必要的情况。 

 

[不变] 

14.9 外审计员的报告连同经审计的财务
报告，应在决算有关的财务期结束后第一
年的 5 月 1 日前，通过执行委员会提交卫
生大会。执行委员会应审查中期及双年度
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并附必要的意见，
一并提交卫生大会。 

 

[不变] 

第十五条 — 涉及支出的决议  

15.1 如果总干事没有就提案所涉及的行
政与财务问题提出报告，卫生大会和执行
委员会均不得作出涉及支出的决定。 

[不变] 

15.2 如总干事认为某项拟议中的支出不
能从现有拨款中支付，在卫生大会作出必
要的拨款前，不得承诺这项支出。 

[不变] 

第十六条  — 一般条款  

16.1 除卫生大会另有具体规定外，本条例
自卫生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本条例仅可
由卫生大会修订。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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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如对前述任一条例的解释和适用发
生置疑，总干事有权裁决，但须经执行委
员会下届会议确认。 

[不变] 

16.3 总干事按上面第 1.4 条所述拟定的财
务细则或对这些细则的修订款，经执行委
员会确认后生效，并应向卫生大会报告，
供其参阅。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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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财务细则》修订文本 

第 I 条  — 适用范围和授权 

101.1 本《财务细则》是根据财务条例第 1.4 条制定的。 

101.2 总干事向卫生大会负责实施《财务细则》，以确保有效财务管理、厉行节约
和保护本组织资产。 

101.3 本《细则》统一适用于所有资金来源，以及除本《细则》另有规定外本组
织所有财务事项。 

101.4 总干事制定的《财务细则》及其任何修订款应经执行委员会确认后生效。 

101.5 如对《财务细则》任何一条的解释和适用发生置疑，总干事应作出裁决。 

101.6 为实施本《细则》，包括发布实施程序，除本《财务细则》所述的将权力授
予指定官员外，并在不损害财务细则第 101.2 条的情况下，总干事可将其
视为需要的权力书面授予和批准再授予本组织的其他官员。所有指定官员
应向总干事负责行使授予他们的任何权力和作出说明。 

第 II 条 — 预算 

102.1 以所需方式和在所需时间反映所有资金来源的双年度预算方案以及适当的
追加方案应由指定官员编制和提交总干事。 

102.2 双年度预算方案可提交各区域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应对此发表意见和提出
建议。 

102.3 在实施财务条例第 4.4 条时，总干事向卫生大会提交的预算方案应包括该
双年度汇率补贴措施应用和限制的建议。 

第 III 条 — 正常预算拨款 

103.1 拨款经卫生大会批准，即有权按批准的数额拨付款项，使能按批准的拨款
用途承担支出。总干事可在考虑交纳评定会费的前景及可动用的周转金和
内部借支后确定可审慎拨付的最高拨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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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条 — 筹资 

104.1 根据财务条例第 5.1-5.2 条，会员国摊款应以有关卫生大会最后一天本组织
会员国数为基础计算。 

104.2 为使总干事可按照财务条例第 6.7 条接受以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交纳会员
国的评定会费，应适用下列限制和指导原则： 

(a) 应交数额应以美元表示； 

(b) 应要求于特定日期通过特定银行帐户向世界卫生组织作出付款； 

(c) 授权的任何支付款额不应超过本组织预期的有关货币月现金流出净
额； 

(d) 为以美元贷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会员国帐户，应适用世界卫生组织
收到之日有效的联合国汇率。 

104.3 除财务条例第 6.6 条规定的货币（美元、欧元或瑞士法郎）外，未遵守总
干事给予任何批准这一特定条件的其它货币任何付款应自动退回有关会员
国，而有关评定会费应继续如期全部交清。 

104.4 为能对支出授权款项，必须获得筹资，考虑到《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确认的收入,及可用的现金、现金等值物或其它可接受的资金提供形式，数
额由指定官员确定。 

104.5 周转金的使用和内部借支的数额总计不应超过未交纳的评定会费总额，并
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超过有关双年度评定会费的 25%。 

104.6 在按照财务条例第 7.2 条向卫生大会提出改变周转金水平的建议时，总干
事应考虑可审慎承担的内部借支水平和财务细则第 104.7 条确定的限制。 

104.7 根据财务条例第 7.1 条，为确定可用以资助内部借支的储备金水平，总干
事应考虑每项现金储备预测的收入和支出。 

第 V 条 — 对获核准的工作计划拨付资金 

105.1 应向指定官员发放拨付给获核准的工作计划的资金，作为授权承担支出。 

105.2 接受拨付资金的指定官员应向总干事负责正确使用所提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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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I 条 — 支出（承诺） 

106.1 为承担支出，应根据向指定官员发放的拨付给获核准工作计划的资金作出
承诺。 

106.2 承诺只可由指定官员作出并应有恰当票据凭证支持。对本组织资源产生债
务的所有承诺或保证应以签订的合同或类似文件反映，这些签订的合同或
类似文件在产生债务时备齐。 

106.3 承诺只可按工作计划所示用途作出，并且不得超出拨付资金中可动用的数
额。 

106.4 如支出建议，包括采购物资和购买服务不符合《财务条例》、本《细则》和下列条
件，则应予拒绝： 

(a) 有可动用的已拨付资金； 

(b) 遵守本组织的程序； 

(c) 本组织的财政状况不受到损害； 

(d) 拟议支出的用途符合本组织工作的利益。 

106.5 对一项承诺的修订应如同原始承诺受制于相同程序。 

106.6 总干事可按照财务条例第 13.5 条授权捐赠，只要此类付款有利于公平或以
其它方式符合本组织最佳利益。任何此类付款及其理由说明应及时向外审
计员以及内部监督服务司司长报告。 

第 VII 条 — 内部监督 

107.1 为按照财务条例第 XII 条确保本组织内的有效内部监督，总干事应制定措
施，包括(i)如财务细则第 XII 条阐明的内部审计框架，(ii)适当的授权，(iii)
职责分割以及（iv）符合最佳财务规范的其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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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除本《细则》另有规定外，不应预先作出支付。只应在指定官员正式证明
合格的恰当支持性凭证基础上作出支付，这些凭证确认： 

(a) 服务已经提供或按合同条款已完成提供； 

(b) 数额正确并符合合同条款。 

107.3 作为一项例外并且只有在业务上证明合理的情况下，可订立要求在提供物
资或服务前预先部分支付的合同或进货订单。任何此类安排的理由应有充
分的文件证明。 

107.4 为能订立要求预先全部支付的任何合同或进货订单，要求此类条款的官员
应提供充分理由和说明为什么此类支付条款对本组织利益是必要的。所有
此类支付条款需经指定官员批准。 

107.5 指定官员可授权向职工和其他人员预支与执行世界卫生组织公务和职工应
享权利相关的款项。 

107.6 本组织的资金只应存入银行或金融机构，或投资于总干事按照财务细则第
107.11 条提及的投资政策所确定的订约方。 

107.7 总干事应指定官员负责所有银行帐户，以及本组织所有资金的管理、收受
和支出及其准确结算。 

107.8 定额备用金帐户持有人应对其负责的所有资金承担责任。 

107.9 签署者小组应由总干事授权的官员指定。本组织银行帐户的所有支付应由
有关小组的两名官员签署。在认为必要时，在例外情况下，被授权指定签
署者小组的官员可授权只由一名官员签署支付，只要已为保护资金采取适
当保护措施，包括从该帐户可支付的资金限制。 

107.10 所有证券应存交正式指定的银行或总干事指定的金融机构保管。 

107.11 投资政策应按照财务条例第 11.3 条制定。一个咨询委员会应协助总干事制
定这些投资政策和监测投资资金的绩效。 



 附 件 2 55 
 
 
 

 

第 VIII 条 — 帐目 

108.1 帐目应由本组织合并总分类帐和明细分类帐组成，包括财务期所发生的所
有财务事项并以应计制作出说明，以便本组织准备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要求相符的财务报表。所有定期和其它财务报表应以这些帐目编制。 

108.2 总干事应决定本组织应授权保持其自已的会计记录并应定期会同本组织报
账的那些部分，但须以财务细则第 101.3 条为准。 

108.3 所有财务事项和报表应以票据凭证予以支持，作为本组织正式记录的有机
组成部分保留与外审计员可能商定的一个或几个时期。之后，根据指定官
员的授权，此类记录和凭证可予销毁。 

108.4 所有会计事项应按照统一的会计科目表记入总分类帐和明细分类帐。 

108.5 收入和支出应按照统一的分类制度记录。 

第 IX 条 — 财务报表 

109.1 总干事应在 5 月 1 日以前向卫生大会和执行委员会或负责审查和发表意见
的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提交根据财务细则第 108.1 条提及的帐目形成的年
度财务报表。此类财务报表应按照《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财务条例》
和本《细则》编制，并应包括可能必要的其它信息以表明本组织的财政状
况。 

109.2 年度财务报告还应披露财务期内发生的任何捐赠以及现金、用品、设备和
其它资产的任何损失，表明在帐目中对它们所作的处理。 

第 X 条 — 财产，厂房和设备 

110.1 土地、房舍、厂房和设备的购置以及相关折旧应在帐目中依据«国际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的要求资本化。租赁获得的财产、厂房或设备应按照 «国际公
共部门会计准则»资本化或列为支出。 

110.2 对所有财产、厂房和设备应设置财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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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对所有财产、厂房和设备应定期进行实地清点。 

110.4 财产、厂房和设备如不再对本组织有进一步利用价值，可宣布为剩余财产
和进行处置，使本组织能获得最佳可能的收益，包括部分交换。但下列情
形除外：(i)销毁将更为经济，或法律或环境考虑所要求，或(ii)作为礼物赠
送或以名义价格转让给一个非盈利组织符合本组织的最佳利益。 

110.5 处理掉某个财产、厂房或设备的所得或损失应纳入盈余或赤字，但如果一
个项目正在更换，处理掉被更换物品的所得应用以折抵更换该项目时发生
的支出。 

110.6 可按照指定官员可能批准的条款和条件在可偿还或互惠基础上向各国政
府、专门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提供物资和服务，但以财务细则第 104.4 条
规定为准。 

第 XI 条 — 采购物资和购买服务 

111.1 总干事应为购置财产、购买服务及采购用品、设备或其它需要制定政策和
程序，它们应确定招标和竞标的必要条件。 

111.2 购置财产、购买服务及采购用品、设备或其它需要的合同只应由指定官员
为本组织并代表本组织订立。 

111.3 除指定官员另有授权外，所有采购和其它合同应在竞标基础上达成。 

111.4 合同通常给予出价最低的投标者。但是，在认为符合本组织利益的情况下，
可由指定官员授权接受一项除最低标价外的其它投标或拒绝全部投标。 

第 XII 条 — 内部审计 

112.1 内部监督服务司负责对本组织内部监督制度、财务管理和资产利用的适当
性和有效性进行内部审计、检查、监测和评价，以及调查渎职和其它不符
合规定的活动。本组织内的所有制度、程序、经营、职能和活动需经内部
监督服务司审查、评价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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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总干事经与执行委员会协商后应任命一名具备必要技术资格的内部监督服
务司司长。同样，总干事在解除该司现任司长职务前应与执行委员会协商。

112.3 内部监督服务司应根据下列规定进行工作： 

(a) 内部监督服务司司长应直接向总干事报告； 

(b) 内部监督服务司应可充分、自由和及时利用该司认为与所审查的主题
事项有关的本组织内所有记录、财产、人员、经营和职能； 

(c) 内部监督服务司应能直接接受职工个人就可能存在舞弊、浪费、滥用
权力或其它不符合规定的活动提出的投诉或提供的情报。在所有情况下均
应遵守保密，并且不应对提供此类情报的职工进行报复，除非在知道不符
合实际的情 

(d) 内部监督服务司应向区域主任、助理总干事、司长或其它负责管理人
员报告其工作结果和提出建议，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将副本抄送总干事和
外审计员。应内部审计和监督司司长的要求，任何此类报告应连同总干事
对此的评论一并提交执行委员会； 

(e) 内部监督服务司应每年就该司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方向和范围，以
及建议的实施情况向总干事提交一份摘要报告，同时将副本抄送外审计
员。该报告应连同认为必要的意见一并提交世界卫生大会； 

112.4 总干事应确保对内部监督服务司所有建议作出反应并酌情予以实施。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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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分别根据 EB124.R11 号决议和 

EB124(1)号决定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或 

维持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 
 

[EB124/25, Annex – 2009 年 1 月 26 日] 

阿嘎汗基金会1 
阿耳茨海默氏病国际2 
欧洲热带医学研究所和医学院校协会 
CBM3 
神经－精神药理学国际委员会 
英联邦健康与残疾协会 2，4 
国际作物保护联盟 
世界纤维囊肿联合会 
欧洲化学品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中心 
家庭健康国际 2 
FDI 世界牙科联合会 
海伦·凯勒国际基金会 
助老国际 2 
国际融合组织 2 
影响妇女和儿童健康的传统习俗泛非委员会 2 
国际防盲机构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国际青春期卫生协会 
国际牙科研究协会 
国际预防自杀协会 2 
国际疼痛研究协会 
国际棘球蚴病协会 
国际言语矫正和语音矫正协会 
国际出生缺陷监测与研究情报交换中心5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1 涉及 2004-2006 年期间的活动。 
2 涉及 2005-2007 年期间的活动。 
3 原名 Christoffel-Blindenmission。据经修订的协会条款改为 Christoffel-Blindenmission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e.V.CBM。该非政府组织使用 CBM 这一缩写。 
4 原名英联邦精神残疾和发育残疾协会。 
5 原名国际出生缺陷监测系统情报交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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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放射学保护委员会 
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1 

国际眼科理事会2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 

国际流行病学协会3 
国际人类工程学协会 1 

国际眼睛基金会 
国际耳鼻喉学学会联合会 
国际老龄联合会 1 

国际抗癫痫联盟 
国际麻风协会 
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 
国际医疗团 
国际儿童健康、环境和安全网络 
国际非政府禁烟联盟 1 
国际抗沙眼组织 
国际儿科协会 1 

预防核战争国际医师会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 1 
国际环境流行病学学会4 

国际环境医生协会 
国际血液病学协会 
国际固体废料协会 
国际抗癌联盟 
国际抗性传播感染联盟 
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国际健康促进和教育联合会 1 

国际免疫学会联盟 
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 
国际营养科学联合会 1 

国际心理科学联盟 
国际纯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 
国际毒理学联盟 
国际水协会 
国际妇女卫生同盟联合会 1, 5 

                                                 
1 涉及 2005-2007 年期间的活动。 
2 原名国际眼科学会联合会。 
3 涉及 2004-2006 年期间的活动。 
4 涉及 2003-2008 年期间的活动。 
5 原名国际妇女卫生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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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医学科学组织 
国际母乳同盟1 

March of Dimes 基金会2 

医学妇女国际协会 1 

奥比斯国际 
防盲组织 
康复国际 1 
国际扶轮社 

地中海贫血国际联合会 
国际雄狮俱乐部协会 
国际抗麻风协会联合会 
人口理事会 1 

英联邦盲人协会（视力拯救者国际） 
世界女童子军协会 
世界盲症联合会 
世界理疗联合会 1 
世界视光理事会 
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 1 

世界医学和生物学超声波联合会3 

世界血友病联合会 
国际水疗和气候疗法联合会 
世界聋人联合会 1 

世界心脏联合会 
世界高血压联合会 
世界管道委员会 

世界中风组织4 

世界兽医协会 
 

_______________ 

                                                 
1 涉及 2005-2007 年期间的活动。 
2 原名 March of Dimes 出生缺陷基金会。 
3 涉及 2004-2006 年期间的活动。 
4 原名国际中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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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草案1 
 

[EB124/12, Annex - 2008 年 12 月 18 日] 

背景和理由 

研究、全球卫生与世卫组织 

1. 本战略草案规定了如何加强世卫组织参与面向卫生的研究，以及研究在世卫组织内
的随之作用。这项战略认可研究工作对全球卫生取得进展的核心作用，确认秘书处可能
与会员国和合作伙伴的合作途径，利用科学、技术和更广知识来为改进卫生结果获取研
究证据和工具。 

2. 所有会员国对研究工作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加，以便为当前和新出现的卫生问题提供
解决机会。解决公共卫生所有领域的重点问题，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 无论是为解
决贫穷疾病问题，还是应对全球向慢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转变问题，以及确保母亲可以获
得安全的分娩服务，防备全球卫生安全面临的威胁。 

3. 在对有限资源存有需求竞争的全球环境下，尤为重要的是最佳研究证据应贯穿在卫
生政策和做法之中。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 2 条规定了研究工作对于世卫组织的基
本重要意义；此外，2006-2015 年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把利用知识、科学和技术作为七
项重点领域之一加以强调。 

4. 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为本组织、会员国和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全球卫生议程；然而，
尽管研究工作的价值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最佳利用研究工作解决重点卫生问题并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情。社会面临卫生问题的复杂性质、卫生相关知识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公众
对研究工作不断变化的期望和关注，以及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研究工作组织和管理上的
变化等，都是诸多必须考虑的因素。 

5. 重要的是，最近几十年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全球对卫生越来越重视的同时，更加广
泛的研究界现在更加侧重穷人和处境不利人群的卫生问题。由公立-私立合作伙伴和其
他创新性机制参与的各种重要研究工作，正在集中面向被忽视的疾病，以激发那些仅靠
市场力量还不足以完成的疫苗、药物和诊断方法的开发工作。同样，对全球传染性威胁
共有的脆弱性，例如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和禽流感，动员了全球的研究力量，支持提
高在监测、快速诊断和疫苗、药品开发领域作出防范和应对的能力。 

                                                 
1 见 EB124.R12 号决议和文件 EB124/2009/REC/2，第七次会议摘要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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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了这些进展外，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各研究体系现在不能最佳应对面临的各种需
求。卫生研究的投入不足；此外，这些投入也没有适当地用于解决重点卫生问题方面。
此外，当面对复杂的挑战时，例如解决缺乏粮食保障或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一直没能
利用其他部门的可用资源。低收入国家面临一系列受捐助方驱动的各类研究活动，这些
项目通常会削弱国家的重点，而且许多国家正面临着培训并留住研究人员的巨大挑战。 

7. 对研究伦理审查和公众问责带来支持的工作，当前没有达到最佳做法的水准。卫生
领域始终没有与其他科学领域一样，以同样的力度抓住创建一个共享框架的机会，以存
贮和分享研究数据、工具和材料；而且决策者现在既没有对研究重点做出贡献，也没有
使用证据作出知情决定。 

8. 公共卫生和研究领域在发生快速变化，因此紧急需要制定一个系统性全面方法，组
织和管理针对卫生问题的研究工作。本战略草案力图界定世卫组织为满足这一需要而发
挥的作用。 

世卫组织在面向卫生的研究中的作用 

9. 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确定了世卫组织的六项核心职能，其中之一为：“形成研究议
程并推动产生、转化和传播宝贵的知识”。其他五项职能涉及提供领导作用、确定规范
和标准、制定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方案、提供技术支持以及监测卫生形势，这都要求秘
书处的职员具备强有力的研究能力。 

定义和概念 

10. “面向卫生的研究”一词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即改善卫生结果要求许多部门和学科
的参与。正如在全球卫生研究论坛工作中所确定的那样，这种类型的研究力图发挥的功
能是，了解源自任何部门的政策、规划、程序、行动或事件对卫生产生的影响；协助制
定干预措施，有助于预防或减缓这些影响；以及致力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卫生公平和
人人享有更好健康的目标。面向卫生的研究覆盖所有研究领域，跨过下列五个通用活动
领域： 

• 衡量卫生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分布情况1 

• 了解问题的各种起因或决定因素，它们是否由生物、行为、社会或环境方面的
因素造成 

                                                 
1 本战略中使用的“卫生问题”一词是指健康不良或卫生不公平的一个主要原因，无论其是事实存在的还是预期

的。它包括下列情况：疾病，例如艾滋病毒/艾滋病或精神疾患；健康风险，例如肥胖症、贫困或气候变化；以及体

系有效运转的障碍，例如不安全医护或不公平的卫生服务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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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解决方案或干预措施，协助预防或减缓问题的影响 

• 通过政策和规划活动，来执行或落实解决方案 

• 评价这些解决方案对问题程度和分布的影响。 

11. 战略草案还利用一个曾在《世界卫生组织简报》2003 年 11 月刊中介绍过的针对卫
生研究体系的系统框架1。在这一框架下，研究系统的 4 个核心职能定义如下：管理；
筹资；创建和维持研究工作队伍和基础设施；以及创造、综合和使用知识。 

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草案的制定 

12. 卫生大会在 WHA60.15 号决议中，要求总干事制定一项在世卫组织内部管理和组织
研究活动的战略。这为本组织提供了一个机会，以：（1）在世卫组织内部审查和重振研
究的作用；（2）改善对会员国建设卫生研究能力的支持；（3）加强对面向卫生的研究重
要性的宣传；（4）更好地沟通在面向卫生的研究中的参与情况。 

13. 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是秘书处经过 18 个月的磋商后制定的。这一磋商过
程涉及总部和区域以及国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主要合作伙伴（包括资助机构、私
立部门、研究界和非政府组织）。一个外部参考小组对战略草案相继提出了大量意见，
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也是同样。 

14. 意识到制定一个现实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要求对以往的成败，以及当前的现实
有充分的了解，制定战略尤其还要了解： 

• 世卫组织研究工作的历史回顾 

• 以往卫生大会关于研究问题的决议 

• 一项对秘书处所有 34 个部门当前研究活动和特别研究规划和中心的全面调查
与分析2。 

根据卫生大会 WHA61.21 号决议要求，制定世卫组织研究战略酌情体现公共卫生、创新
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这一点已经得到关注。 

                                                 
1 《世界卫生组织简报》2003，81（11）：815-820。 
2 “世卫组织当今研究状况”，文件正在撰写中。 



64 执行委员会第一二四届会议 
 
 
 
 

 

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草案 

卫生服务领域的研究工作 

15. 这一全组织范围的全面战略将加强秘书处的所有工作。 

16. 这个战略的理念是，增进健康和提高卫生公平的决定和行动，以研究得来的证据为

基础。这个战略的使命是，秘书处、会员国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利用科学、技术和更

广的知识，以获得增进健康所需要的、以研究为基础的证据和工具。 

17. 这个战略反映本组织在面向卫生的研究工作中各种不同的作用和责任：本组织的工

作是进行管理和宣传、召集资助者、促进变化并建设能力；它是研究工作的沟通者、创

造者和使用者。 

18. 这个战略呼吁作出变革，来改善获得和利用现有研究成果的能力；以及来更好地理

解和动员对改善健康和卫生结果所需研究工作的支持。 

19. 此战略还认识到，实现卫生目标要求世卫组织更有效地参与到更加广泛的全球研究

界和研究资助方以及与卫生领域以外的部门之中。 

指导原则 

20. 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基于三个原则，这些将对实现目标和理念带来指导。 

质量 − 世卫组织致力于高质量的研究工作，使其符合伦理标准、经过专家审查、

效率高、效果好、所有人可以获得，并是得到认真监测和评价。 

影响 − 世卫组织侧重的研究和创新活动，是那些具有最大潜力改善全球卫生安

全、加速卫生相关的工作发展、解决卫生不公平以及协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包容性 − 秘书处与会员国和利益攸关者形成伙伴关系，以多部门协作的方式进行

面向卫生的研究工作，并支持和促进社区和民间社会参与到研究的过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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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1. 为使世卫组织实现本战略的理念，界定了 5 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 组织 – 这涉及到在整个世卫组织加强研究文化 

• 重点 – 这关系到为应对重点卫生需求而强化研究工作（在国家级、区域级、
全球级，以及世卫组织内部） 

• 能力 – 这与为加强国家卫生研究体系提供支持有关 

• 标准 – 这关系到利用世卫组织制定规范和标准这一核心职能，促进研究工作
中的良好做法 

• 转化 – 这涉及加强研究政策、做法和产品之间的关联 

22. 世卫组织需要表明它能够以身作则，这就是为什么组织目标是这项战略的基础。它
是其他四个目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界定了秘书处与会员国和合作伙伴在实现每项目标
时的相互影响。 

23. 当前，全球卫生状况十分复杂，特点是具有各类已有和新发的卫生挑战，其中很多
要求研究领域做出更大努力。由于不同研究领域存有的竞争需求，重要的不仅仅是动员
足够的资源用于研究工作，还要确保对这些资源作出认真分配。就重点目标而言，世卫
组织具有下列作用：在确认面向卫生的研究工作重点方面给予及时协助，特别是那些可
以使最贫穷社会成员受益的重点研究工作；并动员所有利益攸关者做出有效的应对反
应。 

24. 加强会员国从事对卫生带来支持的国家体系研究 − 能力目标，这对于改善卫生提
供、卫生安全和卫生结果都是必需的。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需放在机构能力建设方面，
以开发从事研究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有形基础设施。同时，必须注意满足研究工作政策领
导、筹资和标准的需要。 

25. 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研究能力上能自给自足，会员国因此需要能够分享研究产出。有
效和公平地分享研究产出，要求具备国际商定的、用于研究的规范和标准；因此，标准
目标关系到促进研究领域的良好做法，所采取的工作方式是对良好做法、科学基准、伦
理准则和问责机制形成一致意见。实现这一目标对于赢得公众支持和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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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最后，如果面向卫生的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卫生结果，那么，仅仅创造知识
是不够的：知识必须得到利用，以贯穿在政策和实践之中，并开发产品。世卫组织制定
转化目标的目的，是为了在研究人员和证据使用者之间建立一种更有效的联系，包括决
策者和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从业人员。 

27. 实现每一目标后的汇总产出情况见表 1。 

组织目标 

28. 组织目标是要在整个世卫组织加强研究文化。 

挑战 

29. 从制定战略的磋商中，无论是在本组织内部还是外部，都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这
就是世卫组织需要在行为方面做出重大变革，以能跟得上不断演变的研究环境，并更好
地交流其自身研究活动的本质。 

30. 磋商过程中确定的世卫组织必须克服的内部障碍有： 

• 缺乏一个共同、明确的面向卫生的研究理念 

• 整个组织的研究活动情况既支离破碎又缺乏协调 

• 制定政策、规划和全球规范和标准时对证据的使用不够一致 

• 针对开展和利用研究的工作人员，缺乏研究实践方面的标准 

• 缺少具备适当的研究技能并充分了解研究情况的工作人员 

• 缺乏支持研究活动的专门预算 

• 许多研究合作伙伴感受到官僚和财政安排方面存有的不便 

• 缺乏足够的奖励和鼓励办法，用以确保工作人员参与到研究或相关研究活动中
并提高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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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根据本战略的三个原则：质量、影响和包容性，与组织目标相关的活动将通过研究
实践的改善来清除这些障碍。目标是使世卫组织具备有效的管理机制，来支持在本组织
内部和外部创造、传播和使用研究证据。 

32. 因此，现有最佳研究证据要贯穿在世卫组织的指导和规划之中。此外，与世卫组织
有联系的研究活动需要根据良好研究实践规范加以调整。无论在本组织内部还是外部，
还需普遍认识研究证据在本组织活动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本组织在研究中的更广泛作用。 

实现该目标的行动 

33. 与会员国和合作伙伴携手，秘书处将： 

(a) 建立适当的结构，跟上知识管理方面的最新发展，与全球研究界交往，在世界
卫生组织内部统领、管理和协调研究工作，并保持此类研究活动的问责性；获取执
行和评价本战略所需的资源； 

(b) 制定一个世卫组织良好研究实践规范并加以实施，供本组织参与研究和利用研
究证据的工作人员使用； 

(c) 加强现有的促进良好研究实践的机制，包括： 

(i) 伦理审查和同行评议结构和程序； 

(ii) 适当使用证据，使其贯穿在指南的制定过程中； 

(iii) 根据新证据定期审查核心政策和规划； 

(d) 通过在人员招聘中使用指定标准、提供在职培训和确定对得到定期评价的良好
研究表现给予奖励，来提高有关专业工作人员的研究相关能力； 

(e) 改善世卫组织参与的研究的管理和协调工作，并为此类研究开发一个公用的存
储库，以改善所得知识的获得性。 

(f) 通过以下方式来改善研究伙伴关系的业绩： 

(i) 审查与伙伴进行合作的财政、法律和行政程序； 

(ii) 设法与横跨所有部门并对面向卫生的研究带来影响的更广泛伙伴网络取
得联系； 



68 执行委员会第一二四届会议 
 
 
 
 

 

(g) 在整个秘书处以及同会员国、合作伙伴和公众，改善世卫组织参与研究方面的
沟通，定期提交报告，包括有关本战略监测和评价方面的报告。 

预期成果 

34. 实现这个目标应获得下述成果： 

• 世卫组织秘书处工作人员在规划、执行和评价项目和活动时，以及在制定规范
和标准时，更好地理解、重视和使用证据 

• 世卫组织支持的研究工作一贯遵守本组织的良好研究实践规范，经得起科学审
查和酌情进行的伦理审查；指南和建议一贯做到以证据为基础；文章都一直进
行过同行评议 

• 清晰交流世卫组织在研究中的作用以及研究在世卫组织内的作用 

• 普遍认同世卫组织是一个可靠、以证据为基础的组织；是支持或从事高质量研
究工作的领导者；是一个需要开展研究的捍卫者；是一个在全球、区域和国家
层面促进高质量研究工作的有效合作伙伴 

• 世卫组织划拨充分资源，对执行本战略必要的核心职能加以支持 

• 由世卫组织秘书处把最新的知识和证据转变为建议、规范和准则。 

重点目标 

35. 重点目标是要维护那些针对重点卫生需求的研究工作。  

挑战 

36. 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制定自身的研究计划，以应对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环境背景下本
国人口面临的重要卫生需求。此外，现有和正在出现的卫生挑战必须通过国家和跨国研
究加以解决。这些挑战包括应对大流行疾病、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开发新药、
疫苗和诊断方法来应对广泛传播的疾病，例如疟疾、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结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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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然而，就增进健康的研究重点达成一致并采取行动加以实施，仍然是一大挑战。妨
碍大家取得一致意见的障碍包括：各国国家研究重点存在不平衡、历史上全球研究资助
的不公平分布（全球卫生研究资金中只有 10%用到那些影响全球 90%人口的健康问题方
面），以及在竞争重点的情况下，难以提出为研究筹资这一问题。 

38. 然而，最近几年，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做出的动员和对良好健康是发展的基础这样
的认识，大大增强了针对全球卫生问题的研究。各类利益攸关者，包括各国政府、民间
社会、慈善机构以及工业界，通过无数公立和私立伙伴关系和多边研究行动，动员了大
量资源。卫生大会通过了有关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部分
商定内容。这一文书把重点放在确定针对贫困疾病的研究和开发重点上，并确定适宜的
全球筹资机制。 

39. 国家研究能力需与复杂的全球环境和存在着多种资助研究资源这一状况相符合。 

40. 在制定本战略的整个磋商过程中，秘书处与会员国、捐助者和利益攸关者进行了合
作，各方一直要求秘书处更好地利用召集力，把注意力投向被忽视领域的面向卫生的研
究工作，就支持此类研究达成共识并促进采取新行动。 

41. 当研究能力较弱时，人们期望世卫组织促进各国和区域内的合作，启动一项更为有
效的研究工作，以应对共同面对的卫生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以往一样，世卫组织
将制定特别研究规划，来激发活动力、协调资源并鼓励创新。 

实现该目标的行动 

42. 与会员国和伙伴合作，秘书处将： 

(a) 确保建立了机制，以综合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与当前卫生和卫生体系相关挑战
方面的研究差距数据； 

(b) 召集高级别协商会，确定包含在全球面向卫生的研究议程中的重点问题，以及
实施相关活动所需的资助，并就此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c) 每四年撰写一份全球研究重点的报告，带有对研究议程所需财政和人力资源进
行调整的评估情况； 

(d) 制定针对具体重点领域的全面研究议程，并制定动员所需资源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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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倡导对研究的领域、研究小组和机构提供支持，这些机构正致力于弥合研究议
程中的关键差距，以支持全球研究重点； 

(f) 通过建立机制定期审查研究议程汇总情况，包括对项目的启动、调整和结束做
出决断的决策标准，来改善世卫组织研究活动的一致性。 

预期成果 

43. 实现这个目标应获得下述成果： 

• 在国家层面提高了对研究重点的认识，并采取了更多行动 

• 在区域和全球层面提高了对研究重点的认识，并采取了更多行动 

• 研究资助者和其他主要伙伴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得到改善，以调整全球资源，从
而可满足面向卫生的研究的重点需求 

• 在世卫组织的促进下，制定更加强有力、在特定重点领域开展研究的议程；世
卫组织在其中的参与更具一致性和清晰度。 

能力目标 

44. 能力目标是支持建设强有力的国家卫生研究体系。 

挑战 

45. 所有国家的强有力和充满活力的国家卫生研究体系，对于加速实现国家和全球卫生
目标起着关键作用，即：更加健康；卫生公平性得到改善；更公正、更安全和更有效的
卫生系统。 

46. 对卫生研究体系基本前提的理解由来已久，即：明确的国家研究政策、领导力、能
干的研究工作队伍、足够的资金、确定重点的机制、强有力的管制框架和结构（包括伦
理监督）、装备精良的研究机构、有效的信息系统和传播计划。然而，在许多国家，特
别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卫生研究体系仍然面临严重资源短缺和管理不善的问题，
而且卫生信息系统通常不存在或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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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这些不足表示出下列情况：政治层面对研究工作在加速健康改善和发展中的价值认
识不足；普遍缺乏协调一致并且可持续性的努力，以建设国家研究体系；通过外部参与
者推动的零散研究工作不能与加强国家能力的战略保持统一。 

48. 在制定这个战略的磋商过程中，加强国家卫生研究体系并对其绩效进行监测曾被认
为是世卫组织的首要重点工作，以作为该组织发挥更大和更明显领导作用的部分内容。 

49. 世卫组织需要通过区域和全球网络促进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研究人员和
研究机构之间的协作。 

50. 在整个组织内，也需要改进建设研究能力的活动协调。这些活动需要符合会员国确
定的重点，世卫组织需鼓励其它参与者同样这样做。 

实现该目标的行动 

51. 与会员国和伙伴合作，秘书处将： 

(a) 加强宣传，以支持研究工作以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面向卫生的研究体系； 

(b) 开发工具并制定指南，提高国家面向卫生的研究体系四项主要职能方面的国家
能力（管理；筹资；创造和维持资源；创造、综合和使用知识）； 

(c) 继续促进建设全面且必要的卫生信息系统，以支持国家研究重点； 

(d) 制定和使用标准化指标，以：能够做出国家卫生研究体系业绩方面的自我报告；
监测全球在加强能力方面的进展；以及评价能力建设具体途径的有效性； 

(e) 提供技术援助，对强化国家卫生研究体系提供支持； 

(f) 通过促进区域和全球网络的工作，并在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的参与下，建设报告
和分享良好做法的机构能力； 

(g) 在世卫组织研究计划和活动中，通过改善此类行动的一致性，最大限度地扩大
在会员国建设研究能力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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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52. 实现这个目标应获得下述成果： 

• 各国和其它参与者对面向卫生的研究工作做出更大投资 

• 所有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具备了国家研究战略。该战略有明
确的研究重点、可靠的能力建设规划和明晰的外部利益攸关者参与条件 

• 外部利益攸关者的研究投资与国家研究战略相符合 

• 制定并使用世卫组织研究能力建设指南，包括衡量进展的指标 

• 每隔两年或三年，秘书处通过世卫组织理事机构和信息数据库，提出关于国家
研究能力和活动的进展报告 

• 研究者网络和实践社区积极交流经验，确定在研究能力建设领域的各种良好做法 

• 通过将世卫组织建设国家研究能力的工作与国家的需求保持一致，使研究活动
的质量更高和协调更佳。 

标准目标 

53. 标准目标是促进形成良好研究实践。 

挑战 

54. 建立国际规范、标准和指南是世卫组织的核心职能之一，也是世卫组织特有的一项
活动。与研究相关的规范、标准和指南用于：指导、管理并提高研究质量；保持研究过
程的效率；以及增大信息获取量。这些对维持公众对研究的信任、信心及参与至关重要。 

55. 会员国、国际组织、利益攸关者及公众期待世卫组织进一步促进形成研究的最佳方
式。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要求增加研究过程中的问责制和透明度。 

56. 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建立一个严格、系统、透明且有清晰标准的工作方法，以便决定
世卫组织何时及如何建立新的标准或指南，需要哪些利益攸关者参与。这种工作方法需
要调和不同社会及文化背景的差异，与此同时保护研究过程中所有参与者的权利和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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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另一个挑战是改进对现有研究标准的实施和遵守，包括与伦理、伦理审查委员会、
临床实验注册、实验室生物安全及生物安全保障相关的标准。尽管世卫组织不能强制实
施这些标准(除非适当时针对自己的雇员)，但在加速最佳研究方式全球标准的建立及使
用方面具有影响作用。 

58. 也有必要建立一个可以接受的标准( 例如在制定指南时)，以便利用通过传统研究方
法(比如随机试验)无法获得的证据。 

实现该目标的行动 

59. 与会员国及合作伙伴一起，秘书处将： 

(a) 根据面向卫生的研究重点，制定一个系统方法，用于选择、制定、采用及评估
新标准及新做法；  

(b) 根据此战略的指导原则，为研究中的最佳管理方式制定规范和标准。举例来说，
这些规范和标准应涉及：伦理及专家审查，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资格认证；研究结果
的报告；研究数据、工具及材料的共享；临床试验的登记；政策、做法及产品开发
中的证据利用，等等； 

(c) 继续推进建立对公众开放的临床试验登记处，并为其设立标准； 

(d) 与会员国开展技术合作，使其调整并实施面向研究的规范和标准，并监测随后
的坚持和遵守情况。 

预期成果 

60. 实现这一目标应获得下述成果： 

• 加强公众对卫生及医学研究的支持与信任 

• 世卫组织使用改进的方法，选择、制定、采纳及评估与研究相关的规范及做法 

• 由于对研究管理的标准具有更好的认识、接受度、得到实施及遵守，研究过程
的质量、效率、透明度、问责制及公平性有所改进 

• 开展研究时改进了对伦理原则的接受度和遵守状况；为伦理委员会的资格认证
建立了标准 

• 根据世卫组织标准，所有国家都采用临床试验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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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目标 

61. 转化目标是加强研究、政策及实践之间的联系。 

挑战 

62. 为制定此战略所进行的协商表明，在何等程度上研究获得的证据不能很好地引导政
策和实践，以及研究议程不能很好的满足政策需要的程度。将研究、政策、实践与产品
开发紧密联系，即所称的“研究转化”，已经越来越被认为是研究的重点领域。另外，需
要新的、改进的方法将卫生信息和证据有效的传递至不同部门、不同层面及讲不同语言
的目标人群。 

63. 研究时对数据、工具、材料及文献获取的全球不平等现象可能会通过版权和知识产
权对其再利用所施加的限制而产生，是实现该目标的一个重大障碍。针对信息系统及其
互用性目前存有不同标准，但几乎没有一个能一贯地应用到公共卫生信息领域。 

64. 世卫组织已覆盖到国家层面，并且与研究者、决策者、从业者及民间社会都有联系，
这样它可以发挥其特有作用，倡导将更多资源用于支持知识相联性研究。世卫组织需要
进一步促进获得高质量数据、汇总的证据和权威的卫生信息及指南，以便支持决策者和
公共卫生执行者间进行对话。一项由世卫组织牵头的倡议，即“有实证依据的政策网络
倡议”，正着手为迎接这些挑战提供方法。 

65. 世卫组织发起了“卫生互联网利用研究行动”和“生殖健康图书馆”等行动，建立了“国
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允许公众使用世卫组织数据库，这些已经为此领域的改进作出
了贡献。然而，研究的开展仍然被诸多因素所限制，包括卫生信息标准的缺乏、可负担
性和语言等问题。因此世卫组织需要更充分地参与到“开放利用行动”中来。 

实现该目标的行动 

66. 与会员国及合作伙伴一起，秘书处将： 

(a) 通过评估方式来确认有发展前景的转化活动并促进转化的利用，以可得的最佳
研究证据支持决策； 

(b) 促进利用有效的技术转让模式，促进评估有发展前景的模式，以便支持会员国
及时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 

(c) 促进并评估研究转化平台，以便支持会员国提高转化能力并做出以证据为依据
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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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致力于建立并遵守用于研究的卫生信息的国际标准； 

(e) 建立、加强并评估一些机制，为会员国的公民、病人、临床医生、管理人员及
决策者系统地制定证据摘要和指导。确保这些机制根据目标人群作出调整且定期更
新，并评估这些机制的影响力； 

(f) 系统地分析所面临的障碍，鼓励创造新的机制以便更大程度的获得研究成果，
或完善现有的机制； 

(g) 采纳并明确世卫组织对研究产出开放利用的立场；并做出以下倡导：数据库、
储存库及其他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对公众开放的卫生相关研究成果。 

预期成果 

67. 实现这一目标应获得下述成果: 

• 决策者作为熟悉研究情况的消费者，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可及的证据和知识，制
定有实证依据的政策，并将政策转化为实践和产品 

• 建立记录并分享教训的体制机制，这些教训来自于针对需要的研究和在国家层
面上将证据用于政策和实践的方法 

• 进行研究活动，以便了解从证据到政策和实践的转化，并认识到这种“转化研
究”对面向卫生的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 

• 制定并广泛使用国际商定的标准，用于收集、储存及分享卫生信息/工具和数据 

• 建立包含世卫组织研究文献的综合储存库，保持其储量丰富、定期更新并得到
充分使用 

• 进一步发展现有系统性综述储存库，或建立新的储存库，以便满足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的重点卫生需要 

• 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使用者都能够以他们可理解的格式和语言轻松获得可靠、相
关、适当、及时的信息 

• 研究者能够进一步针对需要开展研究，这些需要包括决策者(卫生和其它部门)、
从业者及民间社会提出的与卫生相关的研究问题 

• 世卫组织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确认有效的卫生干预措施和战略，并促进在会
员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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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产出汇总 

向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双年度报告，表明： 

− 在实施和评估研究战略及相关开支方面的进展（组织目标）1 

− 加强国家卫生研究体系的全球进展，在国家层面上适用标准化的指标加以衡量（重
点目标） 

− 会员国对规范和标准的调整/采用，以及对这些规范和标准遵守情况的审查结果（标
准目标） 

向世卫组织总干事提交的双年度报告，表明： 

− 以下各点的程序、覆盖面及影响： 

• 世卫组织修订后的招聘程序及激励措施，以及世卫组织关于研究和研究利用的
培训规划（组织目标） 

• 世卫组织伦理审查委员会（标准目标） 

• 世卫组织准则审查委员会（标准目标） 

• 世卫组织规划审查委员会（组织目标） 

− 实施世卫组织良好研究行为守则，包括对世卫组织研究行为定期审查的结果（组织
目标） 

− 是否对世卫组织作为合作伙伴参与研究的机制进行了改进。若确有改进，改进是如
何进行的（组织目标） 

− 世卫组织直接参与或倡导的研究议程，这些议程对世卫组织持续存在的适当性，它
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世卫组织内部的一致性（重点目标） 

− 世卫组织在国家卫生研究体系方面所做出的宣传努力（能力目标） 

− 国家合作战略的数量，这些战略为加强国家卫生研究体系而制定，并涉及多伙伴技
术合作（能力目标） 

− 调整各方努力，建设与世卫组织有关联的研究能力（能力目标） 

规范与标准 

− 研究的规范与标准（标准目标） 

− 世卫组织良好研究行为守则（组织目标） 

− 建设国家能力的指南，此指南涉及国家卫生研究体系的四项主要功能（能力目标）

                                                 
1 括号中是与本条产出联系最密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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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报告与资源 

− 每四年出版一次公开报告（与合作伙伴联合出版），报告内容包括全球研究重点、
针对每个重点的全面研究议程、预算及人力资源与这些议程的配套情况（重点目标）

− 关于世卫组织所进行研究的双年度公开报告（组织目标） 

− 表明世卫组织立场的公开报告，包括对研究产出开放利用的立场，以及如何记录尚
未在其它地方记录的研究产出（转化目标） 

− 关于从建设研究能力的努力中所获得教训的报告，包括使用标准化指标对特定方法
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能力目标） 

− 关于从使用不同的干预方法支持会员国政策及实践中所获得教训的报告，这些干预
措施基于可得的最佳研究证据，利用了技术转让及研究转化平台的不同模式（转化
目标） 

− 针对与世卫组织有关的所有研究设立的，对公众开放的研究登记处（组织目标） 

− 对公众开放的临床试验登记处（标准目标） 

− 最新的、针对具体情况优化组合的证据汇总，以及在公共卫生需要领域的指导（转
化目标） 

实施 

68. 2006-2015 年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为世卫组织秘书处、会员国和国际社会提供了一
个全球卫生议程，此议程来自于对当前全球卫生形势的分析。在设定了更广泛的全球卫
生议程之后，上述工作总规划介绍了世卫组织的比较优势、核心职能、面临的主要挑战
及以后的工作重点。这些重点在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中得到进一步阐述，为秘
书处和会员国确定了 13 个战略目标。 

69. 秘书处将与会员国及合作伙伴一起，共同计划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的实
施，以便支持第十一个工作总规划内的中期战略性计划。 

70. 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为区域办事处制定框架，以引导未来区域研究战略的
形成。 

71. 实施计划应切合实际，应根据评估框架所列的时间表，明确界定各方作用、责任、
所需资源、结果及影响。实施计划将以超过 34 个世卫组织规划、联盟及网络中正在进
行的研究活动为基础，以便支持此战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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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战略的实施计划将被纳入世卫组织的业务安排和工作计划，并通过与会员国讨论，
纳入国家合作战略中。 

73. 每两年向世界卫生大会提交一次进展报告。第一次报告拟于 2012 年提交。 

实施中的关键问题 

世卫组织内的管理 

74. 为确保战略的成功实施，世卫组织需要建立适当的机制以提高其一揽子研究活动的
战略和业务效率。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创建专题小组，在整个世卫组织范围内，在诸如
研究能力建设和知识管理等领域工作。对现有机制的全面审查并在适当时注入新的活力
可作为对这种新机制的补充。这种审查将包括审查技术和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并可能重
新考虑卫生研究咨询委员会(ACHR)在全球及区域层面的作用。 

与合作伙伴的合作 

75. 为实施此战略，秘书处还需要与和世卫组织有关联的、从事研究的伙伴关系开展有
效合作，而这种伙伴关系有自己独立的管理体系。这些伙伴关系包括：卫生政策和制度
研究联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人类生殖研究、
发展和研究培训特别规划；疫苗研究倡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
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卫生研究促进发展理事会；全球卫生研
究论坛。在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考虑为它们提供一种与世卫组织研究战略更一致甚至能
共享的管理结构；改进与它们的现有关系，以实现特定目标。 

76. 在与现有的伙伴关系合作之外，为实施新战略，世卫组织还应与包括企业、民间社
会、基金会及学术界在内的关键研究伙伴更有效开展合作。 

人员配备 

77. 战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卫组织全体技术人员的努力。战略的组织目标为提
高世卫组织工作人员的研究能力提出了若干建议，包括加强对研究的支持，终身学习，
适当改变招聘及评估程序等。特别要注意确认国家层面工作人员应作出的适当反应。良
好研究行为守则一旦实施，将为各地工作人员的研究活动提供一个共同的方法及一套最
低标准。为确保涉及跨领域的专题小组、伦理及准则审查、标准设定、沟通等职能的有
效发挥，也应配备相应工作人员。 

经费 

78. 通过世卫组织总部规划用于开展或委托开展研究的经费(每两年约 2 个亿)，约 80%
来自于自愿捐款。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通过影响资源使用的方式，而非增加经
费水平，来提高研究产出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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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然而，此战略的实施(以及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实施)
需要一个经费充足的中央秘书处对横向主题、交流和评估等负起责任。秘书处的活动经
费需要核心预算提供支持，无论是来自世卫组织各部门具体研究活动的经费还是自愿捐
款都不可用。用于支持秘书处职能的经费数额很小，不到每双年度研究经费总额的 5%。
2010-2011 年预算规划将充分考虑将资源用于这些核心职能。 

评估 

概览 

80. 评估是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经建立了评估框架，利
用以影响为侧重点的方法，评估战略的理念、使命和目标的实现情况。可应请求提供关
于评估框架细节的报告。 

81. 更具体的说，评估框架将为以下活动提供方法： 

• 监测研究战略各项活动的实施； 

• 评估战略实施所带来的变化而产生的影响。 

82. 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的评估框架不仅涉及战略的实施，还涉及战略的各组
成因素，即原则、目标、行动及预期成果。 

83. 根据最佳评估方法建立此框架；此框架将： 

• 以研究战略中所概述的秘书处、会员国和合作伙伴的共同目标和行动为重点； 

• 全面展示为实现秘书处、会员国和合作伙伴的共同理念所取得的进展； 

• 注重效率，尽可能的利用现有的指标和机制，以便最大程度的降低秘书处、会
员国和合作伙伴的报告负担。 

评估框架的结构 

84. 此评估框架将世卫组织面向卫生的研究战略的内容分为投入/活动，产出，结果及影
响四个部分(被称为“逻辑模式”)；并为每一部分确定了追踪的指标(见下文)。 

85. 尽管此战略的最终影响应是改善健康和卫生公平(比如像千年发展目标中所阐述的
那样)，确认面向卫生的研究尤其是此战略对带来更广泛的卫生影响的贡献，是一个重
大挑战。考虑到难以预测在何种情形下开展关于卫生影响的案例研究具备可行性，评估
框架模式将重点放在了可以预期评估的影响方面。此框架在进入实施阶段后可进一步扩
展，以纳入新的卫生影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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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进展 

86. 针对每项投入/活动、产出、成果及影响，确定了一个或多个指标。表二列出了指标
清单，但仅供说明1。 

表二. 指标清单 

影响： 

− 在重点健康需求中，在确认需求后的一年内可得到对研究文献的最新系统综述的
百分比（重点目标） 

− 在随机抽取的会员国临床医生中，能够在遵守选择高质量、符合当地情况的建议
方面实现国家确定的目标的百分比（转化目标） 

结果： 

− 在随机抽取的世卫组织指南中，与可得的最佳证据保持一致的百分比（组织目标）

− 在会员国中（具体来说，他们在世界卫生大会的代表），对所接受的为支持其国
家卫生研究体系的技术合作总体表示满意的百分比（能力目标） 

产出： 

− 向卫生大会提交的关于加强国家卫生研究体系进展的双年度报告（能力目标） 

− 已公布的研究规范和标准（标准目标） 

投入/活动： 

− 世卫组织的核心经费及自愿捐赠经费的总和中，至少 5%用于支持研究，包括用
于本双年度研究战略实施及评估的专款（组织目标） 

− 在会员国中，能够准确确认面向卫生的研究重点的百分比（重点目标） 

 

87. 尽管已经确认了现有机制下所有适当的、可及的指标，增加新指标的提议已在必要
时提出，以增强对面向卫生的研究议程中部分内容的监测。总的来说，这些新指标涉及
与结果和影响相关的措施，这些措施与此战略的目标直接联系。完整的评估框架对这些
指标和所建议的监测实施的机制另行做出了详尽介绍。 

88. 正如表一对产出的分组所表明的，建议的报告结构共有四种：与理事机构管理相关
的指标(将对世界卫生大会形成双年度报告)；与内部管理相关的指标(将对世卫组织总干
事形成双年度报告)；与规范和标准相关的指标，以及与其它公开报告及资源相关的指
标。所有报告都将在世卫组织网站上对公众开放。 

_______________
                                                 

1 指标的详尽清单将在介绍完整评估框架的文件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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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1 

[EB124/15, Annex - 2008 年 11 月 20 日] 

序言 

1. 正如总干事在执委会第七十九届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2，人体器官移植始于 20
世纪初一系列实验性研究。该报告提请注意自 1912 年因为 Alexis Carrel 做出的开拓性
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以来，这个领域取得的一些主要临床和科学进展。从死者以及活体
捐献人身上获取器官，通过外科移植给病人或者生命垂危患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在过去 50 年里，人体器官、组织和细胞的移植已成为全球的做法，
它延长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极大提高了其生活质量。医疗技术的不断改进，尤其是
有关器官和组织排异方面，导致了器官和组织需求的增加。尽管近年来尸体器官捐献大
幅度增加，同时也更多依赖活体捐献，但是需求总是超过供给。 

2. 可用器官的短缺，不仅促使很多国家建立程序和体系来提高供给，同时也刺激了人
体器官的商业买卖，尤其是与器官接受人无亲属关系的活体捐献器官。此类商业行为，
加上相关人口贩运方面的证据，在最近几十年已越发明显。而且，国际通讯和旅行的便
捷，使很多患者到国外的医疗中心接受移植，这些中心利用广告宣传他们在器官移植上
具备的能力，并一次性收取包含一切在内的费用，提供捐献器官。 

3. WHA40.13 号决议和 WHA42.5 号决议最先表达了卫生大会对器官商业交易的关切，
以及制定全球移植标准的必要性。秘书处组织了一次协商程序，在此基础上，卫生大会
随后以 WHA44.25 号决议批准了世卫组织人体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在过去的 17 年里，
该指导原则对世界各地的专业规范和做法以及立法，带来了很大影响。鉴于有关器官和
组织移植的做法和态度发生的变化，第五十七届卫生大会以其 WHA57.18 号决议特别要
求总干事“继续审查和收集全球关于同种异基因性移植的做法、安全性、质量、有效性
和流行性的数据，以及伦理问题的数据，包括活体捐献，以便更新人体器官移植指导原
则。” 

4. 下列指导原则意在为以治疗为目的的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的获得和移植，提供一
个有序、符合伦理标准并且可接受的框架。每个司法管辖部门可决定其执行指导原则的

                                                 
1 见 EB124.R13 号决议。2008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第 123 届会议注意到了载于文件 EB123/5 中的世界

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正式指导原则最新草案。本版本根据执委会该届会议的要求作出了修改并获得

执行委员会第 124 届会议审议。在指导原则 4 项下，现使用“少变通”取代“少数”一词。此外，对指导原则 11 最

后一句的用词已经作了澄清。 
2 文件 EB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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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这些原则保留了 1991 年版本的要点，同时加入新的条款，以应对当前的移植趋
势，尤其是活体捐献器官的移植，以及人体细胞和组织的日益广泛使用。指导原则不适
用于以生殖为目的的配子、卵巢或者睾丸组织，或者胚胎移植；或者以输血为目的采集
的血液或者血液成分。 

只有在符合下列指导原则的情况下，才可以以移植为目的，从死者或者活体身上摘
取细胞、组织和器官。 

指导原则 1 

细胞、组织和器官可以从死亡或者活体身上摘取用于移植，如果： 

(a) 已得到符合法律规定的任何同意意见，以及 

(b) 没有理由相信死者生前反对这种摘取。 

 
对指导原则 1 的注解 

获得同意是所有医学干预措施的伦理基石。根据国际伦理标准，本国器官获得的组
织方式，以及获得同意在防止滥用和违反安全规定中的实际作用，国家当局负责对获得
和记录细胞、组织和器官捐献的程序做出定义。 

从死者身上获得器官和组织的同意意见是属于“明确的”还是“推测的”，取决于每个
国家的社会、医学和文化传统，包括通常情况下对卫生保健做出决定时家庭成员的参与
方式。在两种情况下，有任何迹象表明死者反对死后摘取其细胞、组织或者器官，就要
防止这种摘取行动。 

在具有明确同意意见的体制中（有时称为“有选择权”），根据国内法律，如果死者
在他或者她的生命存在阶段表达过同意摘取其细胞、组织或者器官，就可以从他们身上
摘取；这种同意意见可为口头表达的，或者记录在捐献卡、驾驶执照或者身份证件上的。
当死者对器官摘取既没有表示过同意意见，也没有清晰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应征得法律
规定特定代理人的同意，这通常为一位家庭成员。 

另外一个属于推测同意体系，称为“宣布放弃选择权（或者退出合约）”，允许从死
者身上摘取材料用于移植，在一些国家，用于解剖学习或者研究，除非死者生前在某经
过确认的办事处记录过他或者她的反对意见，或者一知情方报告说，死者曾明确表达过
反对捐献。表示同意在伦理上极其重要，因此这种体系应保证人们充分了解这项政策，
并有简单易行方法可以放弃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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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宣布放弃选择权”体系中，不要求在摘取死者细胞、组织和器官前有明确
表达的同意意见，如果死者生前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可是其亲属个人反对捐献，器官
获得计划可能会难以进行；同样，在“有选择权”的体系中，即使死者生前同意，摘取
计划通常要征得家属的同意。如果公众对捐献细胞、组织和器官程序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根深蒂固并且毫不含糊，器官捐献计划更可能依赖于死者表示的明确同意或者推测同意
意见，而不再征得家属的同意。即使不征得亲属的同意，捐献计划需要与了解他或者她
的家庭成员审核死者的医疗和行为历史，因为掌握了准确的捐献人信息，会有助于提高
移植的安全性。 

关于人体组织的捐献，因其对时间紧迫性的要求相对不太大，建议总要征得最近亲
属的同意。需要解决的重要一点是，尸体组织被摘取后，死者尸体外貌得以恢复的方式。 

指导原则 2 

确定潜在捐献人死亡的医生，不应直接参与从捐献人身上摘取细胞、组织或器官，
或参与随后的移植步骤；这些医生也不应负责照料此捐献人的细胞、组织和器官的任何
预期接受人。 

 
对指导原则 2 的注解 

制定本原则是为了避免如下情况可能引起的利益冲突，即确定潜在捐献人死亡的医
生或医生们另外负责照料其他病人，而这些病人的福利建立在从捐献人身上移植的细
胞、组织和器官。 

国家当局将制定确定死亡发生的法律标准，并具体规定如何制定和实施确定死亡的
标准和过程。 

指导原则 3 

死者的捐献应显现出其最大的治疗潜力，但成年活人可在国内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捐
献器官。活体捐献人一般应与接受人在基因、法律或情感上有关系。 

活体捐献在以下情况下才可接受：捐献人知情并获得其自愿同意，已保证对捐献人
的专业照料和完善组织后续步骤，并已审慎执行和监督捐献人选择标准。应以完整和可
理解的方式告知活体捐献人，其捐献可能存在的危险、捐献的益处和后果；捐献人应在
法律上有资格和能力权衡这些信息；捐献人应自愿行动，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或强迫。



84 执行委员会第一二四届会议 
 
 
 
 

 

对指导原则 3 的注解 

该原则强调尚没有制定死亡捐献人计划的地方在制定计划时采取法定的和符合逻
辑的步骤的重要性，以及尽可能提高现有计划效率和效益的重要性。 

在支持制定最为全面的、避免对活体捐献人造成内在风险的移植计划的同时，该原
则也规定了活体捐献的基本条件。捐献人和接受人之间的遗传关系会更有利于治疗，并
能保证捐献人是出于对接受人的真正关切而产生的捐献动机，而法定关系（如配偶间的
捐献）也是这样。许多无私捐献也源于有感情关系的捐献人，尽管所声称关系的强度很
难评价。不存在关系的捐献人的捐献一直是关切的一个问题，尽管其中一些情况是很常
见的，比如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从治疗角度，最好有广大的捐献人库）或因捐献人与
关联的接受人之间免疫学匹配状况不好而进行的肾脏交换。 

关于活体捐献，特别是没有关系的捐献人，需要社会心理学评价来保护捐献人免受
强迫或原则 5 所禁止的商业行为的影响。国家卫生当局应保证此评价由具备适当资格的、
独立的一方执行。通过评估捐献人动机以及捐献人和接收者对效果的期望，此类评价还
可帮助确认和防止受强迫的捐献或实际上的支付交易。 

该原则强调了真实和充分知情抉择的必要性，这样的抉择需要全面、客观和与当地
相关的信息，并把没有能力满足同意捐献的自愿和充分知情要求的弱者排除。自愿同意
也意味着具有适当的规定，直至对接受人实施的医疗干预已达到了如果不进行移植将使
接受人陷入紧急危险的时间点之前，捐献人都可收回捐献意愿。在捐献人同意捐献时应
传达此信息。 

最后，该原则强调在选择、捐献和必要的后期保健过程中保护活体捐献人的重要性，
这是为保证捐献的潜在不利后果不至于损害捐献人今后的生活。捐献人的保健应与接受
人的保健相匹配，且卫生当局对两者的福利负有同等责任。 

指导原则 4 

除了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少变通例外情况，不可出于移植目的从未成年活人身
上摘取任何细胞、组织或器官。应当具备保护未成年人的具体措施，在任何可能情况下
都应在捐献前获得未成年人的同意。对未成年人适用的内容也同样适用于没有法定能力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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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导原则 4 的注解 

该原则规定整体上禁止以移植为目的摘取法定未成年人的细胞、组织或器官。能许
可的主要例外是家庭成员间捐献可再生细胞（在不能找到具有相同治疗效果的成人捐献
人情况下）和同卵双胞胎之间的肾脏移植（当避免免疫遏抑可对接受人有足够的好处，
而且没有可在未来对捐献人产生不利影响的遗传病时，就可作为例外）。 

父母一方（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允许摘取器官，在通常情况下就够了，但如果他们
负责预期接受人的福利则可能产生利益冲突。在此类情况下，应要求获得独立方如法院
或其它主管当局的检查和许可。在任何情况下，未成年人对做捐献的反对将压倒其他任
何一方的许可。出于评估并在需要时解决捐献决定中的任何压力的目的而为潜在的活体
捐献人提供的专业咨询，对未成年人尤其重要。 

指导原则 5 

细胞、组织和器官应仅可自由捐献，不得伴有任何金钱支付或其它货币价值的报酬。
购买或提出购买供移植的细胞、组织或器官，或者由活人或死者近亲出售，都应予以禁
止。 

禁止出售或购买细胞、组织和器官不排除补偿捐献人产生的合理和可证实的费用，
包括收入损失，或支付获取、处理、保存和提供用于移植的人体细胞、组织或器官的费
用。 

对指导原则 5 的注解 

为细胞、组织和器官付款很可能会不公平地利用最贫穷的和最脆弱的群体，破坏无
私捐献，并导致牟取暴利和贩卖人口。此类付款表达的理念是有些人缺乏尊严，并只是
被人利用的对象。 

阻止人体材料交易的同时，该原则旨在肯定捐献人体材料以拯救和增强生命的特殊
意义。尽管如此，该原则允许按惯例象征性地向捐献人表示感谢的情况，这种情况不能
用货币价值衡量。国家法律应保证任何赠予或奖励均不是实际意义上对所捐献细胞、组
织或器官变相的付款行为。可以转让给第三方且具有货币价值以“奖金”形式给与的奖
励，与货币支付是一样的。 

虽然对活体器官捐献人造成的影响最恶劣，但当对死者近亲、卖主或中间人、或负
责尸体的机构（如太平间）为细胞、组织和器官付款时，危险也会发生。对上述各方的
金钱回报应予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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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原则允许补偿捐献费用（包括医疗支出和活体捐献人的收入损失），以免打击捐
献的积极性。也得到接受的是，需要支付获取供移植的人体细胞、组织产品和器官并保
证其安全、质量和功效的合法费用。 

奖励中包含捐献人除此之外无法负担的基本项目，比如医疗保健或健康保险金，引
起了关切。获得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是一项基本权利，不是要通过身体部分的交换
而购买的。然而，与捐献相关的免费定期医疗评估和对捐献引起死亡或并发症的保险，
都可合法地提供给活体捐献人。 

卫生当局应鼓励以接受人的需要和社会公益为动力的捐献。任何鼓励捐献的措施应
尊重捐献人的尊严并培养对无私捐献细胞、组织和器官的社会认可。在任何情况下，卫
生当局应以透明的方式明确规定鼓励获取供移植的细胞、组织和器官的所有做法。 

国家法律框架应符合本国的特殊情况，因为对捐献人和接受人的风险是不同的。各
国的司法将决定该国所使用禁令的细节和方法，包括可能含有与区域内其它国家联合行
动的制裁行为。禁止为细胞、组织和器官付款的禁令应适用于所有个人，包括通过前往
未实施禁止商业化的地点而试图绕过国内法规的移植接受人。 

指导原则 6 

可依据国内法规，通过广告或公开呼吁的方法鼓励人体细胞、组织或器官的无私捐
献。 

应禁止登广告征求细胞、组织或器官并企图为捐献细胞、组织或器官的个人提供或
寻求付款，或在个人死亡情况下，为其近亲提供或寻求付款。参与对此类个人或第三方
付款的中间行为也应予以禁止。 

 

对指导原则 6 的注解 

在不破坏器官分配的法定系统的情况下，该原则不影响鼓励人体细胞、组织或器官
无私捐献的一般广告或公开呼吁。相反，该原则旨在禁止对细胞、组织或器官的商业性
征求，这种商业性征求包括向个人、死者近亲、或其他拥有者（如殡仪员）提出付款；
该原则的对象是代理商和其他中间人，以及直接的购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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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 7 

如果用于移植的细胞、组织或器官是通过剥削或强迫，或向捐献人或死者近亲付款
获得的，医生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应不履行移植程序，健康保险者和其他支付者不应承
担这一程序的费用。 

 
对指导原则 7 的注解 

只有在捐献是非付款的捐献并且真正自愿的情况下，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才应进行细
胞、组织或器官的摘取、居间管理或植入过程。（在活体捐献人的情况下，通常需要对
捐献人进行指导原则 3 所规定的社会心理学评价）。不能保证表示同意作出捐献的人未
接受付款、受强迫或剥削，是违反职业义务的，并应受相关专业组织和政府发证部门或
管制当局制裁。 

医生和卫生保健机构也不应将病人转至本国或其它国家中使用通过向捐献人、捐献
人家庭或其他出售者或中间人付款获得细胞、组织或器官的移植机构；他们也不得为此
寻求或接受付款。可给在此类机构中进行了移植的病人提供移植后保健，但拒绝提供保
健的医生不应因此而受到专业制裁，前提是他们应将此类病人转至其它地方。 

卫生保险者和其他支付者应加强坚持高水平的道德标准，拒绝支付违反指导原则的
移植费用。 

指导原则 8 

应禁止所有参与细胞、组织或器官获取和移植程序的卫生保健机构和专业人员接受
超过所提供服务的正当费用额度的任何额外款项。 

 
对指导原则 8 的注解 

该条款加强了指导原则 5 和 7 的规定，禁止在细胞、组织和器官的获取和移植中牟
取利益。卫生当局应监测移植服务收取的费用以保证没有变相对细胞、组织或器官本身
收费。所有参与的个人和机构应对移植服务的所有费用负责任。医疗或其他卫生保健执
业医师在不确定某笔费用是否正当的情况下，应在提出或征收该笔费用前寻求有关发证
部门或惩戒机关的意见。就类似服务收取的费用可用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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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 9 

器官、细胞和组织的分配应在临床标准和道德准则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出于钱财
或其他考虑。由适当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规定分配原则，该原则应该公平、对外有正当理
由并且透明。 

 
对指导原则 9 的注解 

在捐献率不能满足临床需求的地方，分配标准应在国家或次区域层面由包括相关医
学专科专家、生物伦理学专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界定。这种多学科的组成方
式十分重要，确保分配活动不仅考虑到了医疗因素，同时也顾及了社区价值和普遍道德
准则。分配细胞、组织和器官的标准应符合人权，特别是不应以接受人的性别、种族、
宗教，或经济状况为基准。 

该原则意味着，移植和后续费用，包括适用的免疫抑制治疗，应使所有的相关病人
能够承受得起。也就是说，任何接受人都不会仅仅因为钱财原因被排除在外。 

透明的概念不只针对分配过程，它在移植的所有方面都起中心作用（在以下的指导
原则 11 注解中加以讨论） 

指导原则 10 

高质量、安全和功效好的操作程序对捐献人和接受人同样极为重要。对活体捐献人
和接受人双方都应进行细胞、组织和器官捐献和移植的长期效果评估，以记录带来的好
处和造成的伤害。 

移植用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属于具有特殊性质的卫生产品，其安全、功效和质量
水平必须不断加以维护并做到最大化。这需要有高质量的系统加以实施，包括可追踪机
制和防范机制，并伴有不良事件和不良反应的情况报告，这对国内和输出的人体产品都
应如此。 

 
对指导原则 10 的注解 

要使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的效果达到最佳，需要具有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程序。
该程序贯穿从捐献人选择到长期随访过程中的临床干预和间接体内法步骤。在国家卫生
当局的监督下，移植规划应监测捐献人和接受人，以确保他们获得适宜的保健，包括监
测负责其保健的移植队伍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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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长期风险和获益方面的信息，对于获得同意的过程和充分平衡捐献人以及接受
人的利益都极为重要。对捐献人和接受人带来的意处一定要大于捐献和移植引起的相关
风险。在临床上没有治疗希望的情况下，不可允许捐献人行使捐献活动。 

鼓励捐献和移植规划参与国家和/或国际移植登记。所有偏离可接受程序的状况，从
而导致接受人或捐献人具有更高的风险，以及能造成任何捐献或移植不利后果的状况，
均应向负责卫生当局做出报告，并由当局做出分析。 

不涉及维护治疗的人体材料移植可能不需要主动的长期后续行动，但应在捐献人和
接受人的可预期寿命期间保证他们可追踪。确认在移植中使用的组织和细胞的国际统一
编码方法对全面追踪非常重要。 

指导原则 11 

组织和实施捐献和移植活动以及捐献和移植的临床后果，必须透明并可随时接受调
查，同时保证始终保护个人匿名以及捐献人和接受人的隐私。 

 
对指导原则 11 的注解 

透明性可以概括为维持公众获得关于过程的定期更新的综合数据，特别是关于分
配、移植活动以及接受人和活体捐献人结果的数据，也包括关于组织、预算和资金供应
的数据。此透明性与防止公众获得可确认捐献个体或接受人身份的信息不冲突，但仍遵
守原则 10 所认可的可追踪的必要性。此系统的目标应是不仅要把学术研究和政府监督
的数据可获得性最大化，也要确认危险并促进对其进行纠正，以便尽量减少对捐献人或
接受人带来的伤害。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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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确认《职员细则》和《人事条例》修订款1 

[EB124/34，2009 年 1 月 6 日] 

1. 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 条2，现将总干事对《职员细则》的修订款提交执行委员
会确认。 

2. 根据《人事条例》第 12.1 条 2 所作《人事条例》的拟议修订款送交给执委会审议，
请执委会建议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 

3. 本文第 I 部分叙述的对《职员细则》的修订出自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根据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2008 年年度报告3中的建议预期将做出的决定。如联合国大会不
批准该委员会的建议，将发行一份本文件的补编。 

4. 根据经验并为了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经过考虑认为有必要提出本文第 II 部分所
叙述的《职员细则》修订款和《人事条例》拟议修订款。 

5. 这些修订对 2008 – 2009 双年度的财政影响涉及正常预算极小的额外费用，这些费
用可由每个区域、全球和区域间活动的适当拨款以及预算外资金来支付。 

6. 《职员细则》修订款刊于[附录 1 以及附表 1 和 2]；《人事条例》拟议修订款刊于[附
录 2]。 

                                                 
1  执委会委员可在会议室索取《职员细则》和《人事条例》副本。 
2 《基本文件》第 46 版，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7 年。 
3《联大第六十三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 30 号》（A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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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鉴于联合国大会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预期将在其第六十三届会
议上做出的决定认为必要做出的修订 

专业及以上职类薪酬 

7. 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通过标准方法加以整合，即增加基薪，相应减少工作地点
差价调整数乘数(也即依据“不亏不盈”原则)，将目前专业及以上职类的基薪/底薪表上调
2.33%，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8. 按照联合国大会对上述第 7 段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对《职员细则》附录 1 进行了
修订并刊于[附表 1]。 

不叙级职位职员和总干事的薪金 

9. 按照联合国大会对上述第 7 段的建议做出的决定，总干事提议，根据《人事条例》
第 3.1 条，执行委员会拟可建议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调整助理总干事和区域主任的
薪金。 因此，助理总干事和区域主任的年薪毛额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为 177 032 美元，
从而薪金净额为 128 071 美元（有受抚养者）或 115 973 美元（单身者）。 

10. 根据上述薪金调整，卫生大会为副总干事批准的薪金调整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将
为年薪毛额 194 820 美元，相应的薪金净额为 139 633 美元（有受抚养者）或 125 663
美元（单身者）。 

11. 上述薪金调整意味着对总干事的薪金作出相似的调整。 因此，由卫生大会批准的
薪金将使年薪毛额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为 239 632 美元，薪金净额为 168 761 美元（有
受抚养者）或 150 079 美元（单身者）。 

审议教育补助金的水平 

12. 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 

(a) 对于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美国境外美元区，可受理费用上限和教育补助
金最高限额应该按照委员会 2008 年报告附件 II 表 1 所列数额调整； 

(b) 对于丹麦、法国（取决于下文(f)分段）、德国、爱尔兰和日本，可受理费用上
限和教育补助金最高限额应保持现有水平，具体数额见委员会 2008 年报告附件 II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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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该终止将芬兰作为一个区单列，该国教育补助申请列入美国境外美元区； 

(d) 应继续维持对中国、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联邦的特别措施； 

(e) 应对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采取特别措施，允许各组织报销实际费用的 75％，最
高但不超过美利坚合众国美元区现行支出最高限额； 

(f) 除表中开列、当前具有特别措施的 6 所法国机构外，应为法国的另外两所学
校制定一个单独的可受理费用上限，该上限等同于美国境内适用的美元数额。这
两所法国学校为：Ecole Active Bilingue Victor Hugo 和 Ecole Active Bilingue 
Jeannine Manuel； 

(g) 在可受理教育费用最高限额范围内考虑的膳宿统一费率，以及指定工作地点
工作人员可领取的超出补助金最高限额的膳宿费用额外报销数额，应按委员会
2008 年报告附件 II 表 3 所列数额修订； 

(h) 对于每名伤残子女，可领取的特别教育补助金数额应等于正常补助金可受理
支出最高限额订正数额的 100%； 

(i) 上述所有措施应从 2009 年 1 月 1 日尚在进行的学年实行。   

13. 按照联合国大会对上述第 12 段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对《职员细则》附录 2 进行了
修订并刊于[附表 2]。 

II. 根据经验和为了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认为有必要做出的修订 

《细员细则》修订款 

14. 定义 − 受抚养子女。已对《职员细则》第 310.5.2 条作出修订，目的是澄清：如
父母均为使用薪金和津贴共同制度的国际组织的成员，在其子女被认定为受抚养者时，
将被认为是职业年薪毛额较高一方的受抚养子女。 

15. 本次修订确保《职员细则》第 310.5.2 条反映联合国共同制度运用的适当补偿原则。 

16. 职等内提薪 - 语文奖励。已对《职员细则》第 550.3 条作出修订，以澄清：属于
国家专业类官员的工作人员有资格接受语文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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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特别教育补助金旅行。为对有权享受教育补助金旅行与有权享受特别教育补助金
旅行的工作人员保持一致性和质量，已对《职员细则》第 825 条作出修订。 

《人事条例》修订款 

18. 建议请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对《人事条例》第 4.2 条进行修订，使效率、才干
及忠诚的原则同样用于《人事条例》第 565.3 界定的重新派任工作人员。 

19.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最近的判例，对出于本组织利益考虑，在不予晋升的情况下调
任或重新派任工作人员的权力提出了质疑。具体而言，《人事条例》第 4.3 条现可被理解
成对这些行动施加的限制。为确保本组织继续考虑本组织利益时，可以在不予晋升的情
况下调任和重新派任工作人员，建议对《人事条例》第 4.3 条进行修改。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20. [本段载有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三项决议草案，分别是 EB124.R14、EB124.R15 和
EB124.R16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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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职员细则》修订款 

310. DEFINITIONS 

....................................................................................................................................................... 

310.5.2 a child as defin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and for whom the staff member 
certifies that he provides the main and continuing support, provided that the 
child is under 18 years of age or, if in full-time attendance at a school or 
university, under the age of 21 years. Age and school attendance 
requirements shall not apply if the child is physically or mentally 
incapacitated for substantial gainful employment either permanently or for a 
period expected to be of long duration. If both parents are staff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pplying the common system of salaries and 
allowances, the children, if determined dependent, shall be recognized as 
dependants of the parent whose annual gross occupational earnings yield the 
higher amount; 

[No further changes] 

....................................................................................................................................................... 

550. WITHIN-GRADE INCREASE 

....................................................................................................................................................... 

550.3 The unit of service time shall be reduced to ten months under Rule 550.2.1 and to twenty 
months under Rule 550.2.2 in the case of staff members who have demonstrated, by 
passing a prescribed test, proficiency of a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Organization. 
Staff members whose mother tongue is one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Organization 
must demonstrate proficiency in a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 This Rule applies to staff 
members in the national professional category and in the professional and higher 
categories except for conference and other short-term service staff appointed under Rule 
1320, e.g., translators, editors, revisers and interpreters. 

[No further changes] 

....................................................................................................................................................... 

825. SPECIAL EDUCATION GRANT TRAVEL 

 The Organization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terms and conditions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pay travel expenses of dependent children in respect of whom staff 
members are entitled to the special education grant under Rule 355. The provisions of this 
Rule shall apply to professional and higher category staff not serving in the country of 
their recognized place of residence, and to staff referred to in Rule 1310.4 recruited 
outside the local area as well as the country of the official station. They shall not apply to 
other staff referred to in Rules 1310 and 1330. 



 附 件 6 95 
 
 
 

 

[No further changes] 

.......................................................................................................................................................

............. 
4. 

.......................................................................................................................................................

............. 
4.2 The paramount consideration in the appointment, transfer, reassignment or promotion of 

the staff shall be the necessity of securing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efficiency, competence 
and integrity. Due regard shall be paid to the importance of recrui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staff on as wide a geographical basis as possible. 

[No further changes] 

4.3 Selection of staff members shall be without regard to race, creed or sex. So far as is 
practicable, selection shall be made on a competitive basis; however, the foregoing shall 
not apply to the filling of a position by transfer or reassignment of a staff member without 
promotion in the interest of the Organization. 

[No further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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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职员细则》附录 1 
Salary scale for staff in the professional and higher categories: annual gross base salaries and net equivalents after application of staff assessment (in US dollars)

1 

(effective 1 January 2009) 

 
STEP 

Level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XIII XIV XV

  * * * * *          
D-2 Gross 145,112 148,187 151,322 154,540 157,757 160,974                  

Net D 107,176 109,267 111,359 113,451 115,542 117,633                  
Net S 98,461 100,226 101,985 103,707 105,486 107,225               
      *    *    * *    *       

P6/D-1 Gross 132,609 135,310 138,006 140,707 143,409 146,107 148,809 151,578 154,402             
Net D 98,674 100,511 102,344 104,181 106,018 107,853 109,690 111,526 113,361             
Net S 91,206 92,802 94,394 95,982 97,568 99,150 100,725 102,300 103,870       

        *   *   *   
P-5 Gross 109,690 111,987 114,285 116,581 118,879 121,175 123,474 125,771 128,068 130,365 132,662 134,959 137,257   

Net D 83,089 84,651 86,214 87,775 89,338 90,899 92,462 94,024 95,586 97,148 98,710 100,272 101,835   
Net S 77,190 78,578 79,962 81,345 82,726 84,102 85,478 86,851 88,222 89,590 90,956 92,318 93,680   

             * * * 
P-4 Gross 89,982 92,075 94,168 96,261 98,356 100,475 102,694 104,909 107,126 109,340 111,559 113,774 115,991 118,209 120,426

Net D 69,287 70,794 72,301 73,808 75,316 76,823 78,332 79,838 81,346 82,851 84,360 85,866 87,374 88,882 90,390
Net S 64,521 65,894 67,266 68,634 70,002 71,369 72,735 74,098 75,460 76,822 78,181 79,540 80,898 82,254 83,609

              * * 
P-3 Gross 73,546 75,483 77,424 79,358 81,299 83,235 85,172 87,113 89,050 90,988 92,928 94,863 96,803 98,739 100,716

Net D 57,453 58,848 60,245 61,638 63,035 64,429 65,824 67,221 68,616 70,011 71,408 72,801 74,198 75,592 76,987
Net S 53,629 54,912 56,198 57,480 58,765 60,046 61,328 62,614 63,895 65,178 66,457 67,737 69,014 70,294 71,573

            * 
P-2 Gross 59,908 61,643 63,375 65,110 66,843 68,575 70,310 72,039 73,775 75,510 77,242 78,978    

Net D 47,634 48,883 50,130 51,379 52,627 53,874 55,123 56,368 57,618 58,867 60,114 61,364    
Net S 44,679 45,812 46,941 48,073 49,202 50,334 51,484 52,630 53,782 54,930 56,076 57,227    
       

P-1 Gross 46,553 48,036 49,514 51,122 52,785 54,450 56,118 57,785 59,447 61,114      
Net D 37,708 38,909 40,106 41,308 42,505 43,704 44,905 46,105 47,302 48,502      
Net S 35,570 36,675 37,781 38,886 39,991 41,095 42,201 43,293 44,379 45,466           
    

 
  1

D = Rate applicable to staff members with a dependent spouse or child;  S = Rate applicable to staff members with no dependent spouse or child. 
  * = The normal qualifying period for a within-grade increase between consecutive steps is one year, except at those steps marked with an asterisk, for which a two-year period at the  
  preceding step is required (Staff Rule 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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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职员细则》附录 2 

Education grant entitlements applicable in cases  
where educational expenses are incurred in specified currencies and countries 

(effective school year in progress 1 January 2009) 

 
* Except for the following schools where the US$ in the US levels will be applied: 
 1. American School of Paris 
 2. American University of Paris 
 3. British School of Paris 
 4. Ecole Active Bilingue Victor Hugo 
 5. European Management Lyon Business School 
 6.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Paris 
 7. Marymount International School, Paris 
 8. Ecole Active Bilingue Jeannine Manuel 
** includes Finland and Norway, which will no longer be tracked as separate zones. 
 
Where educational expenses are incurred in any of the currencies set out in the table above, the maximum applicable amounts 
are set out in columns (1) to (6) against those currencies. Where educational expenses are in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maximum applicable amounts are set out in columns (1) to (6) against part C above. Where educational 
expenses are not incurred in any of the currencies set out in part A above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ximum applicable 
amounts are set out in columns (1) to (6) against part B above. 

                                                 
1 United States dol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lies, as a special measure, for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ffective school year in progress on 1 January 2009 special measure also applies for Bulgaria and Hungary. 

 (1) (2) (3) (4) (5) (6) 
Country/ 

currency area 
Maximum 
admissible 
educational 

expenses and 
maximum 
grant for 
disabled 
children 

Maximum 
education 

grant 

Flat rate 
when 

boarding not 
provided 

Additional 
flat rate for 
boarding 
(for staff 
serving at 
designated 

duty 
stations) 

Maximum 
grant for 

staff 
members 
serving at 
designated 

duty stations 

Maximum 
admissible 
educational 
expenses for 
attendance 
(only when 
flat rate for 
boarding is 

paid) 
Part A       
Euro       
 Austria 16 719 12 539 3 709 5 564 18 103 11 773 
 Belgium 15 458 11 593 3 452 5 178 16 771 10 855 
 Finland  (deleted see United 
States dollar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 

 
 
- 

 
 
- 

 
 
- 

 
 
- 

 
 
- 

 France* 10 263 7 697 2 995 4 493 12 190 6 269 
 Germany  18 993 14 245 4 179 6 269 20 514 13 421 
 Ireland 17 045 12 784 2 945 4 417 17 452 12 896 
 Italy 18 936 14 202 3 128 4 692 18 894 14 765 
 Luxembourg 15 458 11 593 3 452 5 178 16 771 10 855 
 Monaco 10 263 7 697 2 995 4 493 12 190 6 269 
 Netherlands 16 521 12 391 3 844 5 766 18 157 11 396 
 Spain 15 139 11 354 3 153 4 730 16 094 10 935 
Denmark (krone) 108 147 81 110 26 219 39 329 120 439 73 188 
Japan (yen) 2 324 131 1 743 098 607 703 911 555 2 654 653 1 513 860 
Norway (deleted see United 
States dollar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 

 
 
- 

 
 
- 

 
 
- 

 
 
- 

 
 
- 

Sweden (krona) 157 950 118 462 24 653 36 980 155 442 125 079 
Switzerland (Swiss franc) 28 749 21 562 5 458 8 187 29 749 21 472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pound 
sterling) 22 674 17 005 3 488 

 
 

5 232 

 
 

22 237 18 076 
Part B       
United States dollar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 311 14 484 3 655 

 
5 483 

 
19 967 14 439 

Part C       
United States dollar (in the 
United States)1 39 096 29 322 5 777

 
8 666 

 
37 988 31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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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ance at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utside the duty station 
 
(i)  Where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provides board, the amount shall be 75% of the admissible costs of attendance 
and the costs of board up to the maximum indicated in column (1), with a maximum grant indicated in column (2) per year. 
 
(ii)  Where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does not provide board, the amount shall be a flat sum as indicated in 
column (3), plus 75% of the admissible costs of attendance up to a maximum grant as indicated in column (2) per year. 
 
Attendance at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t the duty station 
 
(iii)  The amount shall be 75% of the admissible costs of attendance up to the maximum indicated in column (1), with a 
maximum grant as indicated in column (2) per year. 
 
(iv)  Where the grant is payable for the cost of boarding for attendance at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the country of 
the official station but beyond commuting distance from the official station, and when no suitable education facility exists in 
that area, the amount of the grant shall be calculated at the same rates as specified in (i) or (ii) above. 
 
Staff serving at designated duty stations with inadequate or no education facilities with attendance at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t the primary or secondary level outside the duty station 
 
(v)  Where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provides board, the amount shall be: 
 

a. 100% of the costs of board up to the maximum indicated in column (4); and 
 
b. 75% of the admissible costs of attendance and of any part of the costs of board in excess of the amount 

indicated in column (4), with a maximum reimbursable amount as indicated in column (5). 
 
(vi)  Where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does not provide board, the amount shall be: 
 

a. A flat sum for board as indicated in column (4); and 
 
b. 75% of the admissible costs of attendance, with a maximum reimbursable amount as indicated in colum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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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人事条例》修订款 

现行文本 提议案文 
4. 

… 

4.2 职员之任命、调任或晋升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
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和留用职员
时，应于可能范围内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4. 

… 

4.2 职员之任命、调任、重新派任或晋升之决定，应以
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和
留用职员时，应于可能范围内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无进一步修订] 

4.3 职员之选用应不论种族、信念或性别。应在具有最
大程度实际操作性的竞争基础上选用。 

4.3 职员之选用应不论种族、信念或性别。应在具有最
大程度实际操作性的竞争基础上选用；然而，上述情况
不应适于为了本组织利益在没有晋升时而通过调任或
重新派任的任职情况。 

[无进一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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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执委会通过的决议对秘书处的 
财政和行政影响 

1. EB124.R4 号决议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特别是在被占加沙地带）的军
事行动造成的严重卫生状况 

2.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战略目标： 

5. 减轻突发事件、灾害、危机和冲突
的健康后果以及最大限度减少其社会
和经济影响。 

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5.2 已为及时应对与自然危害有关的灾害
和与冲突有关的危机制定规范和标准，建设
能力和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 

5.3 已为在冲突后和灾后过渡和复苏阶段
评估需求以及计划和实施干预制定规范和
标准，建设能力和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

5.6 已与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政府、地方
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国家、区
域和全球各级专业协会发布有效信息、组成
伙伴关系和发展协调。 

（简短表明与预期成果、指标、目标、基线的联系） 

与指标 5.2.1、5.3.2、5.6.1 和 5.6.2 相联系。 

3. 财政影响 

(a) 在该项决议的“生命周期”内估计实施费用总额（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
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 应急反应期间 1350 万美元 

• 复苏和重建阶段 2200 万美元 

• 卫生部门实施期间 200 万美元。 

(b) 2008-2009 双年度估计费用（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并表明将发生费用的本组织层次以及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 2008-2009 双年度 1800 万美元。 

费用将主要发生在设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世卫组织办事处，但也发生在
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和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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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b)所表明的估计费用中，哪些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现有已规划的
活动？ 

• 90 万美元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现有已规划的活动。其余将随着特
别呼吁筹措到的资源增添到规划中。 

(d) 对不可归入现有已规划的活动的金额，如何筹措额外费用（表明可能的
资金来源）？ 

通过下列途径筹措：关于加沙地带的紧急呼吁，2009 年关于巴勒斯坦被
占领土的经修订的联合呼吁，欧洲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司对加强世卫组织
应对紧急情况工作的捐款。 

4. 行政影响 

(a) 实施地点（表明将开展工作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总部、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和设在耶路撒冷的世卫组织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办事处。 

(b) 额外的员额配置要求（表明本组织各层次额外需要的工作人员（等同专
职工时），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说明必要的技能概况） 

• 一名专职专业职类卫生部门协调员，为期两年（156 000 美元） 

• 一名专职专业职类卫生部门副协调员，为期两年（376 000 美元） 

• 部署期为三个月的评估和反应小组（200 000 美元）。 

(c) 时限（表明实施的主要时限） 

• 特别使命（两个星期） 

• 卫生部门协调（两年） 

• 反应行动（三个月） 

• 复苏和重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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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B124.R5 号决议：气候变化和卫生 

2.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战略目标： 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8. 在所有部门促进更健康环境，
强化一级预防和影响公共政策，
以便处理环境对健康威胁的根本
原因。 

8.1 已开展以证据为基础的评估并就环境
对健康的重大危害（例如，空气质量差、化
学物质、电磁场、氡、劣质饮用水以及废水
的再利用）制定和更新规范和指导；为实施
国际环境协定并为监测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的进展提供技术支持。 

8.3 已为加强职业和环境卫生决策、计划预
防性干预、服务提供和监测向会员国提供技
术援助和支持。 

8.5 加强卫生部门领导以创建更健康的环
境和在所有部门改变政策，通过应对正在出
现和重新出现的发展对环境卫生、气候变
化、消费和生产模式的改变产生的后果以及
新兴技术的破坏性影响等手段，处理环境对
健康威胁的根本原因。 

（2010-2011 双年度的所有活动将发生在建
议的新的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8.6 项下，该
项预期成果具体涉及气候变化和卫生。） 

（简短表明与预期成果、指标、目标、基线的联系） 

加强努力，使公众健康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符合战略目标 8 项下的预期成果，
而且 2008-2009 双年度的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8.1、8.3 和 8.5 的指标和目标体现了
新的世卫组织工作计划的主要要素。将通过工作计划中的活动来完善建议的
2010-2011 双年度关于气候变化和卫生的新的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8.6 中的指标以
及相关目标和基线。 

3. 财政影响 

(a) 在该项决议的“生命周期”内估计实施费用总额（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
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该决议尚有待修订。对本双年度和 2010-2011 双年度的费用作出了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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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08-2009 双年度估计费用（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并表明将发生费用的本组织层次以及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本双年度的估计费用为 640 万美元。工作人员费用估计为 340 万美元，
其中总部为 150 万美元，所有六个区域办事处为 190 万美元。活动费用
估计为 300 万美元，其中总部为 100 万美元，区域办事处为 200 万美元。

（2010-2011 双年度的估计费用为 2220 万美元。工作人员费用估计为
1200 万美元，其中总部为 630 万美元，所有六个区域办事处为 570 万美
元。活动费用估计为 1020 万美元，其中总部为 420 万美元，区域办事处
为 600 万美元。） 

(c) 在(b)所表明的估计费用中，哪些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现有已规划的
活动？ 

本双年度的全部估计费用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规划预算，编制预算
时考虑到了对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正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 

(d) 对不可归入现有已规划的活动的金额，如何筹措额外费用（表明可能的
资金来源）？ 

不适用 

4. 行政影响 

(a) 实施地点（表明将开展工作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全球工作计划的重点为全组织范围，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开展活动。
总部的作用则是制定标准，提供指导以及协调和支持实施工作。 

(b) 额外的员额配置要求（表明本组织各层次额外需要的工作人员（等同专
职工时），说明相关的具体区域和必要的技能概况） 

从 2009 年开始，估计总部将额外需要 4 名工作人员（等同专职工时）（技
能概况：气候变化和卫生方面的政策和技术发展）。每个区域办事处应有
一名负责将气候变化纳入业务规划的专职项目官员；为此，将额外需要
4 名工作人员（等同专职工时）（技能概况：项目管理，环境卫生）。 

(c) 时限（表明实施的主要时限） 

本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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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B124.R6 号决议 针对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采取行动以减少卫生不平等 

2.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工作领域 

7. 通过可增进卫生公平和融合
有利于穷人、对性别问题有敏感
认识和以人权为基础措施的政策
和规划，处理健康的根本社会和
经济决定因素。 

预期成果 

7.1 健康问题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的重要
性已在整个组织得到确认并已纳入规范工
作及与会员国和其它伙伴的技术合作。 

7.2 世卫组织已在国家和国际级为部门间
合作提供机会和手段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以
处理健康问题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并鼓励
减贫和可持续发展。 

7.3 已收集、比较和分析与卫生有关的社会
和经济分类数据（按性别、年龄、种族、收
入以及疾病或残疾等病症分类）。 

（简短表明与预期成果、指标、目标、基线的联系） 

执行本决议将大大有助于本组织提高能力，将关于卫生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工作纳
入其规划中，并支持会员国发展国家能力，衡量卫生不平等，推行关于卫生的社
会决定因素的部门间政策。 

3. 财政影响 

(a) 在该项决议的“生命周期”内估计实施费用总额（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
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2009、2010 和 2011 年为 29 850 000 美元。 

(b) 2008-2009 双年度估计费用（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并表明将发生费用的本组织层次以及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9 760 000 美元，包括根据本决议在总部一级扩大现有活动的工作，以及
各区域办事处建立能力和促进区域努力的工作。 

(c) 在(b)所表明的估计费用中，哪些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现有已规划的
活动？ 

所有 2008-2009 双年度的活动均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规划预算。 

(d) 对不可归入现有已规划的活动的金额，如何筹措额外费用（表明可能的
资金来源）？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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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影响 

(a) 实施地点（表明将开展工作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本组织各级 

(b) 额外的员额配置要求（表明本组织各层次额外需要的工作人员（等同专
职工时），说明必要的技能概况） 

根据本决议，全部 6 个区域办事处需要 3.5 名工作人员（等同专职工时），
以建立与各国合作的区域能力。 

(c) 时限（表明实施的主要时限） 

3 年（2009-2011 年），将根据本决议在 2012 年向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
会提交进展报告。 

 
1. EB124.R7 号决议 南美锥虫病：控制和消灭 

2.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工作领域 

1. 减轻传染病的卫生、社会和经
济负担。 

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1.3 已向会员国提供有效协调和支持，使全
体人口能利用干预措施预防、控制、消灭和
根除被忽视的热带病，包括人畜共患疾病。

（简短表明与预期成果、指标、目标、基线的联系） 

决议旨在加强与以下方面相关的活动： 

• 南美锥虫病流行病学分布情况的信息和监测系统 

• 经强化和更新的消灭南美锥虫病战略。 

3. 财政影响 

(a) 在该项决议的“生命周期”内估计实施费用总额（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
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每年最多需要 200 万美元，包括： 
• 一名专业职类工作人员，为期五年（每年 188 000 美元） 

• 分发药物，为期五年（每年 300 000 美元） 

• 文件费用，包括准则和分发，为期五年（每年 100 000 美元） 

• 向区域和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为期五年（每年 14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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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08-2009 双年度估计费用（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并表明将发生费用的本组织层次以及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 分发药物（350 000 美元） 

• 文件费用，包括准则和分发（150 000 美元） 

• 向区域和国家提供技术支持（500 000 美元） 

(c) 在(b)所表明的估计费用中，哪些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现有已规划的
活动？ 
这是一项新的行动，为此计划的活动未包括在原工作计划预算中。 

(d) 对不可归入现有已规划的活动的金额，如何筹措额外费用？（表明可能
的资金来源） 
通过与一家制药公司的协议（预计将在适当时候达成）。 

4. 行政影响 

(a) 实施地点（表明将开展工作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总部与各区域和国家办事处合作。 

(b) 额外的员额配置要求（表明本组织各层次额外需要的工作人员（等同专
职工时），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说明必要的技能概况） 
除已为 2008-2009 双年度所计划的，不需要额外的人员。 

(c) 时限（表明实施的主要时限） 
约 60 个月。 

 
1. EB124.R8 号决议 初级卫生保健，包括加强卫生系统 

2.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工作领域 

战略目标 1-11（所有技术目标） 

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战略目标 1-11 下的所有全组织范围预
期成果 

（简短表明与预期成果、指标、目标、基线的联系） 

该项决议要求广泛复审世卫组织规划重点，目的是当会员国寻求加强以初级卫生保
健方针为基础的卫生系统时，确保本组织做好准备支持会员国。这可能将对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划中的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和指标有影响，将酌情向理
事机构提交这些影响，供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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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政影响 

(a) 在该项决议的“生命周期”内估计实施费用总额（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
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尽管该项决议属于长期范畴，但在此审议的费用影响只是针对 2008-2013
年期间；今后任何费用将在适当的时候提交会员国审议。鉴于初级卫生保
健方针本质上是综合性的，通过没有任何费用地重审每一项战略目标下的
工作计划并将这些计划与本决议所定政策方向保持一致，世卫组织执行该
项决议产生的费用基本上将予以说明。 

但是，应为以下活动划拨专项资金：（i）组织协调和能力建设；（ii）横向战
略活动和行动（例如审查初级卫生保健政策，磋商，并监测重振初级卫生
保健工作的进展）；（iii）增进对各国的支持以及各国之间的交流。 

双年度 任务 估计费用（千美元）

• 组织协调和能力建设  500 

• 横向战略行动  1000 

2008-2009 年 

• 国家支持和交流  100 

• 组织协调和能力建设  100 

• 横向战略行动  500 

2010-2011 年 

• 国家支持和交流  1000 

• 组织协调和能力建设  100 

• 横向战略行动  300 

2012-2013 年 

• 国家支持和交流  600 
 

(b) 2008-2009 双年度估计费用（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并表明将发生费用的本组织层次以及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180 万美元（见上述说明）。 

(c) 在(b)所表明的估计费用中，哪些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现有已规划的活
动？ 

50%，或是 900 000 美元。 

(d) 对不可归入现有已规划的活动的金额，如何筹措额外费用（表明可能的资
金来源）？ 

需要通过自愿捐款的形式筹集额外金额；已经与资金来源展开初步磋商，
前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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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影响 

(a) 实施地点（表明将开展工作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涉及本组织各个层次 

(b) 额外的员额配置要求（表明本组织各层次额外需要的工作人员（等同专职
工时），说明必要的技能概况） 

在可能范围内，额外工作部分将使用（会员国支持的）借调人员。2010 年
及以后对任何额外的世卫组织工作人员的需求将于 2009 年审查。 

(c) 时限（表明实施的主要时限） 

每两年向卫生大会提交进展报告，从 2010 年的第六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开
始。 

1. EB124.R9 号决定 传统医学 

2.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战略目标： 

11. 确保改进医疗产品和技术的可及
性、质量和利用 

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11.1 已就基本医疗产品和技术的可及
性、质量和使用倡导和支持制定和监测
国家综合政策。 

11.2 已为医疗产品和技术的质量、安
全性、效力和具成本效益的使用制定国
际规范、标准和准则并已倡导和支持其
国家和/或区域实施。 

 
（简短表明与预期成果、指标、目标、基线的联系） 

在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中，指标是具备以下方面的会员国数量：(i)国家传统医学
政策；(ii)关于草药的规章；以及(iii)国家传统医学研究机构。 

3. 财政影响 

(a) 在该项决议的“生命周期”内估计实施费用总额（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
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决议要求在范围广泛的各种活动中持续作出努力。但是，出于实际预算的
目的，为 2009-2013 年估计了实施决议所需的人员和活动费用，总计达 2300
万美元（2008-2009 年 500 万美元，2010-2011 年 800 万美元，2012-2013
年 1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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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08-2009 双年度估计费用（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并表明将发生费用的本组织层次以及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2009 年总计 500 万美元。该金额的细目分类如下。 

总部：300 万美元（包括活动和人员配置）。 

在区域，多数区域办事处没有预算支持传统医学领域内的活动。各区域办
事处的费用如下：非洲区域办事处 600 000 美元，美洲区域办事处 300 000
美元，东南亚区域办事处 200 000 美元，欧洲区域办事处 300 000 美元，
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 300 000 美元，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300 000 美元。 

(c) 在(b)所表明的估计费用中，哪些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现有已规划的活
动？ 

400 万美元可在 2008-2009 年规划预算之下吸收。因此，需要 100 万美元
的额外资金以便充分实施决议草案中提及的活动。 

(d) 对不可归入现有已规划的活动的金额，如何筹措额外费用？（表明可能的
资金来源） 

会员国的自愿捐款；双边资助者；私人基金会；会员国内部的地方政府；
联合国其它机构、规划和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以及世卫组织
合作中心。 

4. 行政影响 

(a) 实施地点（表明将开展工作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将在总部、各区域办事处和选定的国家办事处开展工作。 

(b) 额外的员额配置要求（表明本组织各层次额外需要的工作人员（等同专职
工时），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说明必要的技能概况） 

目前，各级严重缺少人员以开展所需的活动。在五年期间实施决议将需要
在总部和各区域办事处增加核心小组中的专业职类人员，并在总部增加一
般事务类职员。 

在总部：每年的实施工作需要三名专职专业职类人员（900 000 美元）和两
名专职一般服务类人员（300 000 美元）。 

在区域办事处：每年的实施工作需要三名专职专业职类人员（900 000 美元）
和三名专职一般服务类人员（500 000 美元）。 

在选定的国家办事处：每年需要三名专职专业职类人员（600 000 美元）。 

(c) 时限（表明实施的主要时限） 

五年（2009-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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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B124.R10 号决议《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修订款 

2.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战略目标： 

13. 将世卫组织发展和保持为一
个灵活、学习型的组织，使它能
够更加切实有效地履行其使命 

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13.2 为确保资源符合规划预算，通过不断监
测和筹集资源建立良好的财政做法并有效
地管理财政资源，以确保与规划预算资源相
一致。 

（概括说明与预期成果、指标、目标、基线的联系） 

制定和实施新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其中包括培训和传播。 

3. 财政影响 

(a) 在该项决议的“生命周期”内估计实施费用总额（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
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 在本两年期根据经修订的、符合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财务细则》
和《财务条例》对全球管理系统进行调整的费用为 500 000 美元。其
它费用涉及制定新的政策和程序以及修订现行的财务手册。目前的费
用（主要是培训费用）可能大约为每个双年度 200 000 美元。 

(b) 2008-2009 双年度估计费用（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表明发生费用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 总部的估计费用为 500 000 美元，主要是人事费用。区域办事处可能
需要一些调整费用，以符合经修订的《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 

(c) 在(b)所表明的估计费用中，哪些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现有已规划的
活动？ 

• 现有资源将用于已计划的活动。 

(d) 对不可归入现已规划的活动的金额，如何为额外的费用提供资金？（表
明可能的资金来源） 

• 可以通过世卫组织的培训基金提供新增的培训费（每个双年度估计为
20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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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影响 

(a) 实施地点（表明将开展工作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 将在总部开展全球管理系统的调整工作以及现有政策、程序和手册的
修订工作。可能需要在各区域提供培训。 

(b) 额外职工配备要求（表明本组织各层次额外需要的工作人员专职同等资
历，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说明必要的技能概况） 

• 无。 

(c) 时限（表明实施的主要时限） 

• 将到 2009 年底完成经修订的《财务条例》和《财务细则》的实施准
备工作；此后将提供培训。 

 

1. EB124.R.11 号决议 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1 

2.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战略目标： 

国际医疗团 

5. 减轻突发事件、灾害、危机和冲
突的健康后果以及最大限度减少其
社会和经济影响 

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5.2 已为及时应对与自然危害有关的灾害
和与冲突有关的危机制定规范和标准，建设
能力和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 

5.3 已为在冲突后和灾后过渡和复苏阶段
评估需求以及计划和实施干预制定规范和
标准，建设能力和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

5.6 已与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政府、地方
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国家、区
域和全球各级专业协会发布有效信息、组成
伙伴关系和发展协调。 

                                                 
1 根据（第四十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40.25 号决议中通过的）世卫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的原则，

在围绕共同商定目标制定的 3 年合作计划的基础上，执委会可以酌情决定批准非政府组织与世卫组织建

立正式关系以及维持或中止现有关系。文件 EB124/25 载有包括这些决定的一项决议草案。应用这些原则

所涉一般费用，包括向非政府组织发出中止关系通知的一般费用，已被并在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性计

划的战略目标 12 下。 
但合作计划所涉任何费用由负责与非政府组织商定计划的技术司承担。本报告为此列明了在执委会通

过文件 EB124/25 所载决议后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每一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战略目标。合作计划载于

不公开分发文件 EB124/NG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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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表明与预期成果、指标、目标、基线的联系） 

与全组织范围预期结果的联系：在 5.2 下紧急应对和业务领域的活动，即有效支持
危机管理；在 5.3 下复苏和过渡领域的工作，即支持全球卫生部门的工作1；在 5.6
下加强机构间卫生伙伴关系领域的工作。 

3. 财政影响 

(a) 在该项决议的“生命周期”内估计实施费用总额（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
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无 

(b) 2008-2009 双年度估计费用（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并表明将发生费用的本组织层次以及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不适用 

(c) 在(b)所表明的估计费用中，哪些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现有已规划的
活动？ 

不适用 

(d) 对不可归入现有已规划的活动的金额，如何筹措额外费用（表明可能的
资金来源）？ 

不适用 

4. 行政影响 

(a) 实施地点（表明将开展工作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总部和区域办事处以及受危机和灾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b) 额外的员额配置要求（表明本组织各层次额外需要的工作人员专职同等
资历，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说明必要的技能概况） 

不适用 

(c) 时限（表明实施的主要时限） 

实施期为 3 年，此后，执委会将根据 WHA40.25 号决议对关系进行评估。 
 

                                                 
1 根据联合国大会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内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协调工作的第 46/182 号决议，于 1992

年 6 月设立了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在该常设委员会大力推动下，建立了专门负责提高人道主义援助活动

效率的部门。卫生部门（Health Cluster）是致力于实现共同目标的 11 个部门之一，世卫组织担任该部

门的牵头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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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B124.R12 号决议 世卫组织在卫生研究中的作用和责任 

2.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战略目标： 

10. 通过了解可靠和可获得的证据
和研究提供信息，加强治理、筹
资、员额配置和管理，从而改进
卫生服务。 

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10.5 通过汇总和公布现有证据，促进重点
领域知识的产生，以及卫生研究政策和协调
方面（包括在道德行为方面）的全球领导，
确保为卫生决策提供更好的知识和证据。 

10.6 结合区域和国际研究并在有民间社会
参与的情况下，加强国家卫生研究以发展卫
生系统。 

根据卫生大会在 WHA60.15 号决议中提出的要求，该战略的一项基本目标是改进
世卫组织研究活动的管理和组织。因此，它与除目标 12 之外的所有其它战略目
标相关联，而目标 12 促进世卫组织实现所有其它战略目标的工作。 

（简短表明与预期成果、指标、目标、基线的联系） 

该决议完全符合各项预期成果以及与之相关的五项指标。战略的实施预计将有助
于实现预期成果下提出的目标。基线将基本保持不变。 

3. 财政影响 

(a) 该项决议的生命周期内估计实施费用总额（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
工作人员和活动） 

在该决议十年的生命周期内将需要 3900 万美元。 

(b) 2008-2009 年双年度估计费用（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工作人员和
活动，表明发生费用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300 万美元（140 万美元用于工作人员，160 万美元用于活动），主要用
于总部，但活动将扩展到所有区域，从非洲区域办事处和美洲区域办事
处开始，因为这些区域已在制定或考虑区域研究战略/政策。活动所需的
160 万美元中，估计 60%将用于各区域和国家。 

(c) 在(b)所表明的估计费用中，哪些可归入 2008-2009 年双年度现有已规划
活动？ 

本双年度剩余时间的拟定开支中约有 150 万美元可由现有规划活动吸
收。因此需要 150 万美元的额外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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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不可归入现有已规划的活动的金额，如何筹措额外费用？（表明可能
的资金来源） 

将通过有重点的资源筹集工作征集资源。已为战略的发展阶段筹措资金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维康基金会）。 

4. 行政影响 

(a) 实施地点（表明将开展工作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战略将在本组织各级实施。重要的是，区域办事处将在实施区域研究战
略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而制定区域研究战略时将把全球战略作为指导框
架，并通过纳入国家合作战略考虑国家的需求。在以总部为基础的研究
活动方面，总部将需要发挥这种作用；总部还将负责制定标准、提供指
导、召集研究供资者和收集关于区域实施情况的信息，并将支持实施区
域和国家的某些活动。 

(b) 额外的员额配置要求（表明本组织各层次额外需要的工作人员专职同等
资历，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说明必要的技能概况） 

总部将需要相当于四名额外专职工作人员的人力（专业职类三名，一般
事务职类一名）。所需的技能涉及卫生研究系统、信息技术/数据库管理
和通信联络。应加强每一区域办事处，各增加相当于一名专职工作人员
的人力（专业职类），以便协助区域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并加强与国家办
事处的合作，从而在实施战略方面为会员国提供支持。 

(c) 时限（表明实施的主要时限） 

战略将分阶段实施，主要时限达十年。战略的最初两年将注重于在总部
建立管理和协调机制，以确认的活动为基础并继续与区域办事处协商。
总部的实施工作将在 2009 年开始；在各区域，将于 2009 年晚些时候或
2010 年开始，首先是非洲区域和美洲区域。其它四个区域的实施工作将
在 2010 年之后进行。在此十年的时限中，还有计划开展定期监测和在
双年度的基础上报告进展情况，并组织四年一度的高级别协商会以便确
定全球研究重点。 

1. EB124.R13 号决议 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 

2.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工作领域: 

7. 通过可增进卫生公平和融合有
利于穷人、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
和以人权为基础措施的政策和规
划，处理健康的根本社会和经济决
定因素。 

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7.4 已在世卫组织内以及在国家和全球级
促进对健康采取以伦理和人权为基础的方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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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确保改进医疗产品和技术的可
及性、质量和利用。 

11.1 已就基本医疗产品和技术的可及性、
质量和使用倡导和支持制定和监测国家综
合政策。 

11.2 已为医疗产品和技术的质量、安全性、
效力和具成本效益的使用制定国际规范、标
准和准则并已倡导和支持其国家和/或区域
实施。 

（简短表明与预期成果、指标、目标、基线的联系） 

决议认可经修订的《世卫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承认了人
体细胞、组织和器官是性质特殊的医疗产品，因此授权对捐献和移植中的安全性、
效率和伦理等进行监管，使之符合预期成果。现有指标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
一工作，在需要时，将补充关于具体国家管理当局和监管情况的新指标。 

3. 财政影响 

(a) 在该项决议的“生命周期”内估计实施费用总额（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
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今后 4 年需要 480 万美元。其中，半数（260 万美元）用于总部，进行全
球规划、准则和政策指导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其余 220 万美元
用于支持区域和国家各级的活动。 

(b) 2008-2009 双年度估计费用（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并表明将发生费用的本组织层次以及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费用总额估计为 1 950 000 美元，其中 300 000 美元将在各区域发生。 

(c) 在(b)所表明的估计费用中，哪些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现有已规划的
活动？ 

除现有资源外，将需要 220 000 美元，以启动全球卫生当局网络，监管细
胞、组织和器官捐献和移植中的伦理和安全风险。 

(d) 对不可归入现有已规划的活动的金额，如何筹措额外费用？（表明可能
的资金来源） 

通过积极的资源调动预期将从自愿捐款中筹措额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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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影响 

(a) 实施地点（表明将开展工作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涉及本组织各个层次。 

(b) 额外的员额配置要求（表明本组织各层次额外需要的工作人员（等同专
职工时），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说明必要的技能概况） 

在总部，2009 年后 6 个月和接下来的两个年期将需要相当于 1 名专职专
业职类工作人员，以建立和维持负责监督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的国家
管理当局的全球合作网络。 

(c) 时限（表明实施的主要时限） 

2013 年，将向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一份进展报告。 

1. EB124.R14 号决议 确认《职员细则》修订款 

2. 与规划预算的联系 

战略目标： 

13. 将世卫组织发展和保持为
一个灵活、学习型的组织，使它
能够更加切实有效地履行其使
命。 

 

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 

13.3. 已制订人力资源政策和做法以吸
引和留用高级人才，促进学习和专业发展，
管理绩效并培养道德行为。 

（概括说明与预期成果、指标、目标、基线的联系） 

修订款表明了提交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审议的国际公务员委员会报告中
所载建议的执行情况。这些修订款的目的在于保证世卫组织薪酬制度符合大会预
期将形成的决定。 

3. 财政影响 

(a) 在该项决议的“生命周期”内估计实施费用总额（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
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估计年度费用总额为 1 413 457 美元，包括修正教育补助金，213 750 美
元；流动和艰苦条件津贴办法的运行，434 707 美元；子女和二级受抚养
人津贴水平，675 000 美元；危险津贴，9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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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08-2009 双年度估计费用（估计至最近的万美元，包括工作人员和活动，
表明发生费用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由于实施始于 2009 年 1 月 1 日，有关费用适用于 2008-2009 双年度。 

(c) 在(b)所表明的估计费用中，哪些可归入 2008-2009 双年度现有已规划的
活动？ 

所有费用都可归入。 

(d) 对不可归入现已规划的活动的金额，如何为额外的费用提供资金？（表
明可能的资金来源） 

不适用。 

4. 行政影响 

(a) 实施地点（表明将开展工作的本组织层次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 

涉及本组织各个层次。 

(b) 额外职工配备要求（表明本组织各层次额外需要的工作人员专职同等资
历，并在相关时确定具体区域，说明必要的技能概况） 

修订款不需要额外职工配备。 

(c) 时限（表明实施的主要时限） 

将自 2009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_______________ 




